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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l︳及法規丸怎法︷生千琦古

聲 請 人 吳德隆

訴訟代理人 魏志修律師

茲依憲法訴訟法第59條規定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辛請年重客在

一、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 :刑事訴訟法第267條規定
:「檢察官就

犯罪事實一部起訴者 ,其效力及於全部」。

二、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案號 :臺灣高等法院l13年度上訴字第3604號毋ll事判決。

應受判決芋項之千明

一 、刑事訴訟法第267條應受違憲宣告
,並 自本判決宣示或公告之日起失效 。

二 、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上訴字第3604號研ll事判洪應受違憲宣告
,並廢棄發

回管轄法院 。

主要爭路

一、臺灣高等法院l13年度上訴字第3604號刑事判決
(下稱奈爭確定終局判決 )

所適用之研ll事訴訟法第267條規定 (下稱系爭去見定),違反憲法第8條第1項

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第16條之訴訟權保障 ,復違反憲法基本原則之權力

分立與制衡原則、司法權力的本質、法治國原則、一事不再理原則、法律

明確性原則 ,違憲無效 。

二、系爭確定終局判洪因適用系爭規定 ,除有前揭各項違憲情節外
,復違反證

據裁判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 、無罪推定原則 ,而屬違憲。

千帝理由

士 ⋯本件十請符合史理要件

一 、原因案件事實及所經過之訴訟程序

(一 )聲請人於民國 110年 6月 22日 搭乘臺北捷運時 ,在臺北小巨蛋站下車

法

ˊ
)

:

ㄟ

右 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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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時 ,因認告訴人周筱涵 (下稱告訴人)言語辱罵聲請人 ,復拒絕道歉 ,與
2   告訴人發生爭執 ,檢察官遂起訴聲請人以右手緊抓告訴人左手,復施力甩
3   開告訴人 ,造成告訴人身體受傷 ,復起訴告訴人寸ㄏ

、
傷聲請人右手 ,造成年

↑   請人手臂受傷 ,均起訴二人涉犯刑法傷害罪嫌 (證 起́訴茤)。
5 (二 )嗣臺北地方法院審理後 ,除認定聲請人有起訴書所指傷害行為外 ,狂以
6 ,選 予布允之方式,我雄按張起訴好 去ll之效力兵戈田至起訴古記我以外之
!9   芋︴ ,認千古人除起訴古所指各害行為以外．先前另有一將告訴人推倒在
8   兙成密的接出密客行為,迷子我#補充,因而以該院ll1年度訴字第1257
9r;..號刑事判決判處聲請人傷害罪 ,有期徒刑 3月 ,就告訴人部分 ,則判決無
l0   罪 (鐙′,下猙系≠素砟一奉刃玓 。
上l (三 )聲請人不服 ,提起上訴 ,為臺灣高等法院 l13年度上訴字第 3604號刑
12   事判決上訴駁回(〞瑧≠′蜜定冬局刃庰 ．證σ),就前開一審法院逕予補充
l3   擴張事實部分 ,適用系爭規定 ,認擴張部分事實與起訴書所載事實有接續
1耳   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起訴效力及於全部,而屬合法(該判洪理由二、(二 )
15   1.)。 聲請人不服 ,提起上訴 ,仍為最高法院 114年度台上字第1645號刑

16   事判決上訴駁回確定 (金 了,丌務系≠案拜三審刃洪)。
17 二、遵守不變期間之說明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案號為
生8   系爭案件三審判決 ,該判決於 l14年 5月 9日 送達 (見證了),是本件聲
19   請尚未逾6個月之不變期間。
20 八、府史︷生客在之道忠理由

21 甲、肆定終局我判所適用之法規托即研l︳芋訴訟法第267件見定描用怎法
22 一、據以審查之基本權與憲法原則意涵

23 (一 )憲法第8條第1項 、第16條訴訟#保陣及正古法年程序原則內涵部分 ,包

2↑   含受公平牛判社、充分之防年社、公正在序、程序上之平年#、 證球我判
必   原貝︳l、 及格證明法則、對字制皮、古芋人封年原則、同一行為不符主在定
26   罰、牛去l｜兵檢泰分║、牛故救湃、法官迴避制度 ,詳見毋 /≠方一吞犬蓱安
27   獬猙 ︳′窞法辯刃。
28 (二 )憲法基本原則之法治日原貝ll、 #力分立兵制竹球則、司法#力 的本安、
幻   一芋不再理原貝l｜ 、法律明確性原貝l｜內涵 ,詳見毋浮方二各一人宏安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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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審查之系爭規定向來的解釋適用 (實務見解見所胖乙一)

(一 )單一案件 (包括事實上一罪、法律上一罪之實質上與裁判上一罪),實

體法上刑罰權單一 ,訴訟法上為一個審判客瞪
,就全告干事實應合一審判 ,

不得割裂為數個訴訟客體 ,其追訴、審判適用起訴不可分、審判不可分原

則 。刑事訴訟法 (下稱刑訴法)第 267條即寸旨已起訴與未起訴部分
,均應

構成犯罪 ,且具有實質上或法律上一罪關係 ,依公訴不可分原則
,起訴效

力及於全部 ,受訴法院依審判不可分原則 ,應就整個犯罪事實加以審判。

(二 )且法院對有無不可分開係之認定 ,不受檢察官 (或 自訴人)主張拘束。

比種一部起訴效力及於全部事實的效果
,亦可擴張至業經檢察官不起訴處

分確定之犯罪事實 ,此時 ,原先之不起訴處分 ,應認為無效 。

(三 )再者 ,單一案件之一部犯罪事實曾經有罪判決確定者
,其既判力及於全

部 ,其餘犯罪事實不受雙重追訴處罰之危險 (即一事不再理原則)。 換言

之 ,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案件 ,倘 已經起訴ㄔ顯在事實業經判決有罪確定

者 ,縱法院於裁判時不知尚有其他潛在事實 ,其效力仍及於未起訴之其餘

潛在事實 ,此即既判力之擴張。

三、系手規定逆反忠法第8條年1項規定′下昔法待程序原則、第16條訴訟#保

吽、忠法法治田原則、一芋不再理原貝
ll、 #力分立其制衛原則、司法#力

的本安 ,而屈速忠

(一 )述反再判其檢率分#的原則、不告不理所杉頂的司法#被功性本女、社

力分立兵制街的原則

1.公平公正的審判程序、對審的制度、攻擊防禦方法對等、當事人對等原則、

審判與檢察分離(註 l),乃 憲法訴訟權與正當法律程序保障內涵
,而 因刑

罰乃對人民權利侵害最重的帝ll裁手段 ,應依最嚴格的標準審查刑事訴訟程

序之合憲性 c又從司法#最重要的本安一即「被功性」,以及#力分立其

制街的基本忠政原則 ,不告不理原則乃司法機關必須激底嚴守的憲法誡命
,

遵守此一憲法義務乃形成當代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所不可獲缺
,並為現行憲

法賴以存立之基礎(註幼。且 「法官行使職權 ,對外不受任何其他國家機

關之干涉。其審判案件對內每位法官都是獨立 ,僅依據法律以為裁判 ;比

與檢察官之行使職權應受上級長官 (檢察首長)指揮監督者
,功能上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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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相提併論 ;而法官之字判你出於社功 ,即所胡不告不理原則 ,其兵檢察

官之主功偵生 ,提起公訴 ,性安上亦我然有別」(刁法席人法穸胖字第P〃

豬解驛理面夢)。 上述憲法權力的功能與其本質的要求表現在刑事訴訟程

序 ,即所謂的「控訴原則」(Akkusationsprinzip/Anklagegrund乩 tZ,國

內舊譯為「年劫主我」),核心內涵為 :無控方之起訴 ,即無法官之我#l︳ ,

即「不告不玨」的原則 ;法院再理裁判的採的 ,以檢率官起訴之被告及犯

罪芋i為限 ;要求字判庭以字、檢 (控 )、 〺 (被告及辯土人)的三面訴
訟為#造(註 3)。

2.基於司法被動性本質、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的憲法誡命 ,法院的審判範圍

不得逾越屬行政權之檢察官的起訴範圍 ,更不得踐越立法權 ,透過司法解

釋擅自擴張審判範圍,立法者亦不得以立法的方式,侵奪檢察官的控訴權 ,

使審判的範圍得由法院任意擴張 ,比或將使司法權淪為立法權的附庸 ,或

使司法權成為無所節制的濫權者 ,或成為整肅異己與政敵的打手。當司法

權的被動性道破壞後 ,其中立性、正當性、獨立性、拘束性等特質 ,都將

因為轉為權力行使的主動性格而不復存在。因此 ,系爭>、見定讓法院可將起

訴的效力擴張至起訴書「以外」之其他犯罪事實 ,明 白要求司法權負有積

極追訴新犯罪事實的義務 ,讓司法同時掌握起訴權(檢察權)與審判權 ,侵

奪檢察官的職權與功能,明【進反不告不理原則所杉預的司法#社功性本
安、#力分立兵制街原貝ll、 字去l｜兵檢察分立 (分作)的要求 ,連反控訴原

貝l︳ ,破坡各走法#力 問的功能性平衡 ,及至進背古代民主危政法治 ,早危

認為速怎無效(註4汁 系爭規定骨子裡的意涵 ,即是體現從清未君主帝王

制下行政司法一體、混合不分的帝制法體制 ,乃至於民國初年舊法制審檢

不分 ,並以法院職權進行為原則的糾問式訴訟結構與思維(註5),與當代

的憲政理念與民主法治潮流嚴重脫節 ,自屬違憲過時的立法。

3.蓋起訴之決定為具有行政權性質的檢察官獨有之權利 ,憲法上也找不到正

當的理由 ,可以讓法院擅自將審判的範圍擴充至起訴書以外 ,甚至是業經

不起訴的部分。倘法院可自行擴張審判範圍 ,並輕易否定檢察官不起訴處

分的效力 ,等於法院同時掌握起訴權 (檢察權 )與審判權 ,將造成司法權

與行政權、檢察權結合 ,「 法官將握有壓迫者之暴力」,人民將成為最大的

第 再頁/共 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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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註6)。遑論實務是以已起訴部分與擴張審理部分皆須有罪為條件
,

等於完全以法院審理的結果如何 ,再回頭去決定最初的起訴與審判範圍、

擴張與否 ,倒果為因 ,反客為主 ,球所可不告不理的原則 ,生成不理不告

或自告自理的糾問制其枉皮我社狀帥 完全效在控訴原則(註7),依嚴格

審查的標準 ,系爭規定當屬違憲無效(註8汀

(二 )進反公平字判的原則、昔芋人對等原則、法官迴避床貝ll

1.法院適用系爭規定職權擴張審判的範圍,縱或是經檢察官明確表示不起訴

處分的事實 ,法院亦得職權調查、審理 ,形同自己偵查、起訴、審判的結

果 ,集三者於一身 ,不再立於客觀 、中立的第三人地位
,而是有主觀意識

取向 ,必須積極調查、審判起訴書以外的單一性犯罪事實 ,已然脫離了公

平審判的原則與客觀超然地位。且被擴張的犯罪事實在檢察官未起訴或明

白表示不起訴 ,卻被迫強行列入審判範圍的情勢下 ,殊難想像檢察官會對

自己不願起訴的犯罪事實盡積極舉證的主觀義務。反而 ,當檢察官知悉法

院突然告知起訴效力擴張時 ,基於有罪與有罪始有不可分的原則 ,可預見

法院已是透露對被擴張的事實具備相當的有罪心證 ,此時 ,見獵心喜的檢

察官根本無須再盡任何的舉證活動 ,大可放手任由先人為主的法院自由發

揮 ,坐享其成(註 9)。 因為法院的有罪心證早已自功形成
,偵生與起訴的

工作在無形中就已經被法院所自功接手、延妓 ,冬判只徒具形式而已。

2.在法院職權擴張審判範圍下 ,從偵查乃至於審判庭中的舉證活動
,都是由

法院實質獨立完成 ,就被擴張的犯罪事實而言 ,形成檢察官真空狀態
,而

這個空缺 ,竟然是由本案的審判者職權補位(甚至是主動插隊擠掉檢察官),

球員兼裁判 ,審判的天平完全失衡 ,法庭內的舉證活動不變
,比時不住被

告任何的井駁其率證 ,都將茁定是徒然 ,被告送必須同時面對來自檢年官

(起訴古內的芋十)兵法院 (我社打張後的平一/同一性芋十)二合一的

追訴打� ,成為程序上的客才 ,任由法院扭佈 ,訴訟上的武器其地位已全

然不對等 ,及重達反皆芋人對年的原則 ,侵害人民的訴訟權
,違反正當法

律程序 ,道在由法院我推打張起訴芋十的十安採作過程 ,更是進反了無罪

推定的原則。比際 ,人民只覺得本來被動、中立、超然的法院
,突然轉變

成主動 、積極、有偏見的偵查官 ,動搖人民對司法的信賴
,法院表面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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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 ,只是愈描愈黑 ,人民只會更加懷疑法院的中立、公正性 ,也會將對

手從檢方轉向法院 ,製造法院與被告問的對立與仇視 ,三面訴訟的構造崩

解 ,法院違背了憲法本來期待與設定的權力功能與定位 ,由這樣的審判程

序得來的結果 ,自 然沒有任何公信力 ,更不可能得到人民的信任(註10)。

3.法院有為公平審判之義務 ,兩法官迴避的制度即是在避免法官因利益衝突、

產生預斷、審查自己裁判等 ,造成不公平的審判 ,使訴訟救濟的功能正常

發揮 ,乃訴訟權保障之核心 ,與公平審判的維持密不可分。當法院職權擴

張起訴範圍時 ,等於是將未經檢察官充分偵查 ,或將檢察官認為應不起訴

的事實 ,拗t過檢察權的行使 ,由法院同時行使偵查兼起訴兼審判的職權。

此時 ,就擴張的事實從偵查、起訴、審判的程序都由法院實質獨自包辦的

情況下 ,既然實質偵查、起訴者就是本案的法院 ,當法院認為有不可分的

擴張效力適用時 ,顯然已經形成有罪的心證(註11),等於是本案法院接續

自己偵查、起訴的結果來進行本案的審判。在利益衝突下 ,不可能期待法

院會在判決時否定自己費盡心思偵查、起訴的結果 ,否 定自己職權擴張犯

罪事實的認定。同時 ,在偵查、起訴心證係由同一人延續到審判的心證形

成下 ,本案法院自始至終都是在充滿預斷、偏見、審查自己裁判的主觀意

識下進行審理 ,何來公平公正可言 ?此時 ,被告、檢察官所進行的舉證、

辯論 ,又有何意義?法院通用系手規定將使自已土成不公平、不公正、允

油預才、才l｜益衝突、字在自己裁判 ,完全破求公平法院其法官迴避的訴訟

#核心保吽 !此由刑事訴訟法第17條第7款將 「法官首執行檢年官或司法

苦察官之城務者」定為應自行迴避事由 ,亦可證在法院職權擴張起訴事實

時 ,實質上即完全該當立法者所預想的當然違憲情節(註 12)!

4.基上 ,系爭規定與適用結果違反公平審判、當事人對等、法官迴避原則 ,

侵害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的核心 ,應認為這憲無效。

(三 )佳害在告手有充分防鮮 的怎法係碎 ,並進反十安正昔的法律程序 ,使

被告成為程序的客心

1.法院適用系爭規定的結果 ,使法院審判的標的不受起訴拘束 ,被告只知其

被訴卻無法知其被訴的確切範圍 ,縱有起訴書存在 ,最終的審判範圍仍無

從特定 ,讓被告及辯護人無從也不及事先擬定防禦的範圍、策略 ,無法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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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遭到不可預知的審判過程與結果突襲 ,漠視被告的防禦權(註 13)。 加上

對所謂單一或同一性案件、實質上與法律上一罪的內涵與具體認定
,立法

者 、法院的見解經常不一致 ,反覆不定 (註 14,詳後述),昔法院可任忠

打張牛判再田時 ,被告年於是球者頭被法院打
,扶不著方向。尤其是在案

情還不明確時 ,對於已擴張或可能擴張的事實
,被告是否要聲請調查 ,根

本難以判斷(註 15)。 因為倘若請求調查 ,可能導致自證己罪的不利結果
,

挖洞給自己跳 ,但如果不去謂查 ,又無法解除法院已然形成的有罪心證
,

進退兩難 ,難以正當行使訴訟上防禦的權利 ,最後只能任由法院擺佈、主

專舉證活動。甚至在實務操作上 ,有時要整個詰問程序結束
,直到最後一

次審理庭時 ,法院才告知有擴張的事實或罪名 (或變更法條),隨即當場

辯結 (實務上 ,更多的是基於各種單一/同 一性的理由而無需另外告知的

暗渡陳倉的情況 ,也不乏再開辯論時 ,始突然為告知或法條變更
,並當庭

辯結的情況),完全侵蝕 、素ll奪被告的防禦權 ,讓被告一再受到來自法院

的突襲 ,無從防備 ,無暇應對 ,形 同手無十鐵
,光著屁股 ,裸體上場應戰

的極不合理 、不公平 、不對等的狀態。在這樣的程序中 ,被告只是任由法

院玩弄 、揉守呈的對象 ,只能被動酉己合 ,完全不具程序的主賭性(註 16)。 所

謂充分的防禦權 、程序主體地位 ,只是自欺欺人、自我滿足的說法而已。

2.檢察官對人民的起訴必須用正式的書面 ,其上除需明確特定被告人別外
,

也必需詳載犯罪事實 、證據 、罪名 (刑訴法第264條 第2項 ),讓被告能明

確知悉被控訴的詳細內容 ,針對各項事實及證據提出反駁及防禦
,確保審

判程序之公平 ,幫助真實的發現 。同時 ,透過記載完備的起訴書面
,讓法

院得以劃定、判斷不同或同一訴訟案件的起訴與審判範圍
,幫助法院判斷

一事不再理的範圍
,保障人民不受雙重危險的危害。且道在對於起訴需以

古面正式文件通知法院及被告的要求 ,其法院的告知我務 目的、內容、功

箱不同 ,無從被法院♀純的告知、說明所取代(註 17)。 使被告受字判前
,

控方須提出記我完備的起訴古為前提的要求 ,乃是基於係陣訴訟#、 公平

字去l︳ 、正昔法律程序、一芋不再理舒#才
l｜的抹合性忠法要求 ,並非只是一

在法件上的#牙 l︳ ,不得以任何方式取代、限制、制午 ,任何免除起訴｜的

提出卻使之發生起訴效力結果的行政、土法、司法行為 ,都危被認為是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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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無效 ,不生起訴的效力 ,不行進行字判(#18)。 然系爭規定使起訴的效

力及於起訴書記載以外的犯罪事實 ,擴張審判的範圍 ,且認定上還是以法

院職權判斷為準 ,謀被告被迫道到起訴書以外的犯罪事實的審判突襲 ,不

及事先做充分的防禦、準備 ,縱然法院對擴張的罪名與事實給子口頭上告

知 ,然而 ,比完全無法比得上各項內容乃至於涵攝理由都記載清楚完備的

起訴書 ,嚴重侵害被告的防禦權、正當法律程序保障 ,同時也侵害到一事

不再理的憲法上權利保障 ,自 屬違憲無效(註 19)。

3.按國家以公權力干預人民基本權時,應使人民得與國家平等立於有尊嚴的

主膛地位 ,自 主爭取自己的權利 ,而非僅是程序中的客殖。具體而言 ,正

當法律程序原則重在保障人民主觀、客觀上參與程序的可能性 ,使人民主

觀上得知悉其基本權於程序運作後有受公權力干預之可能,客觀上有足夠

的時間與資源實質參與程序 ,以控管國家不當侵害人民權利之風險。刑芋

訴訟中技指控之被告危有 「在悉指控的#利」即 「受告知#」 ,使其因主

抗上知悉受指控而有麥兵程序之可能 ,比乃有效行使訴訟上#才 l︳之前提 ,

屈正當程序之一來(註 20)。 故對於刑事控訴程序 ,基於權力分立與制衡的

憲法原則,要求檢察官提出記載完備的起訴書面,係保障被告程序主體性、

防禦權所必不可缺的正當法律程序。道奇連非石刑兩的打大才︳︳符 「沒收」

的程序 ,基於怎法上訴訟#╮ 公平牛判、正古法律程序年保昨 ,走法法院

尚且要求須以由撿察官主功提出兵在的沒收內容、採的、孔田、所也在球、

理由的檢察官#許發功程序為前提,並五年社女任 ,而非由法院我社發功。

另一方面 ,被告則享有充分的答辯與提證等防禦權行使機會 ,法院必須嚴

守中立、獨立、被動的裁判者角色 ,始與憲法要求無違 (′害娑法店Vσ卒

窟〃字第́ 豬〃洪窪占參 、四 rβ〞、rβ侈′意旨 ,冊作方四)。

4.系 爭規定乃是國家對人民科子包含各種刑罰、沒收、保安處分等的程序 ,

其憲法上的要求、違憲審查的標準 ,自 應比單純沒收程序更加嚴格。然而 ,

法院適用系手規定,克然可以低於前述封於打大利符沒收程序的怎法上要

求 ,求法院符咖 社打張起訴效力與牛判先田 ,完全跳過檢察官主動

發起 (起訴)的程序 ,也完全忽略書面詳細記載的憲法上要求 ,所謂的法

院告知 ,不過只是法院暗中調查形成有罪心證後的結果表現而已,完全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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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先起訴、讓被告充分知悉並準備防禦、再進行檢辦雙方舉證攻防與辯論、

法院最後才進行判斷的正當法律程序的流程。故$扭以明主 ,系爭規定與

十務的採作適用 ,預然足低於砡法法庭對沒收程序的最低也法要求
,且明

預不足 ,及至侵苦被告程序主心地位、防架#、公平密安l｜ 、正昔法件程序、

訴訟社等怎法#才 l｜與保昨 ,危石速忠無效 。

(四 )速反一芋不再理原則 (茶土生重危險)並侵害被害人的訴訟#(同時追

反忠法第23條法年保留原則 )

1.系 爭規定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的情況,除了前揭欠缺提出起訴書面的正當

法律程序 ,造成一事不再理的範圍在起訴時無法確定外
,尚有兩種態樣。

一者是在朱件判決後 (即前訴),以公訴不可分、審判不可分、上訴不可

分為根據 ,將起訴效力、審判範圍、判決既判力擴張到起訴書以外
,未經

實質調查、審理過的單一/同一性案件內的其他犯罪事實 (即後訴),造成

既判力過皮打張 (下科情況一),影響到後訴的訴追
,進而侵害到後訴被

害人的訴訟救濟權(與國家犯罪追訴權的正當行使 )。 另一個則是相反的
,

在再理時法院適用系爭規定 ,一度將起訴與審理的範圍擴張
,甚至進行告

知 ,卻因調查審理後 ,認為部分罪證不足 ,基於有罪與有罪始生不可分效

力的限制 ,回過頭來認為這些實質上已被調查、審理過的披張事實並不在

原來的起訴效力範圍內 ,不為本案既判力所及 (即先打張再退縮
,下格情

況二),無一事不再理原則適用 ,造成之後檢察官仍得針對這些曾一度被

擴張審理的事實 ,重新予以偵查、起訴 ,法院亦得重覆審判
,讓被告遭到

二次司法程序騷擾的可能。這些違憲情況 ,在上、下級客法院對於擴張與

否、範圍大小等見解不一致時
,將變得更加混亂。

2.質言之 ,由於我國實務向來錯誤理解一事不再理原則的憲法意涵
,將屬於

憲法位階的一事不再理原則降階成法律位階,錯亂地僅從立法者所制定的

刑事法觀點 ,用 可由土法者任意決定的刑罰權的概念 (而非憲法上人民基

本權保障的理由)降階解缺憲法的一事不再理原則．同樣的錯誤
,也延伸

到起訴/審判/上訴範圍、不可分效力 ,乃至於具有憲法位階的不告不理原

則 (刑訴法第268條 )的理解與適用(註21)。 簡言之 ,皆是用法定的 「一

個」與 「一攻」丹寸罰權概念 ,綁定立法及實務所滄
ll造的各種一行為與一罪

第 9頁/共 22頁



1

2

3

再

5

6

7

8

9

10

l1

12

l3

1#

15

上6

上7

18

19

20

21

22

23

2η

23

26

27

28

29

(尤其是法律上一罪)的概念類型 ,以比做為核心與判斷標準 ,再連貫串

連定義起訴效力的範圍 (公訴不可分)、 審判效力的範圍 (審判不可分 )、

上訴效力的範圍 (上訴不可分)、 既判力範圍 (既判力的擴張效力),並使

起訴、審判、既判力範圍一致 ,再以比回頭去解讀一事不再理原則、不告

不理原則的意涵與範圍。括由土法者才控內活的刑兩#概念 ,綁架t法上

的一芋不再理原貝
l｜ 、不告不理原貝ll(社22),求一芋不再玨生成只是「♀一

刑罰#只能行使一次字判#/起訴社」的代名詞 !嚴重的倒果為因 ,完全

抹減了一事不再理原則的憲法意涵 ,造成目前公訴/審判/上訴不可分範圍、

既判力範圍 ,均可任意擴張、變形不定的嚴重錯誤與違憲結果。

3.一事不再理原則不只在對抗司法的重覆容判、檢察官的重覆追訴 ,也在對

抗立法權透過法律合法化重覆起訴、重覆審判的行為。而因為刑罰權的內

涵與多寡是由立法者決定 ,如果將是否重覆起訴、審判的憲法問題 ,委由

以刑罰權之多寡為斷的話 ,等於是將一事不再理的標準委諸立法者來決定 ,

使其得隨法律規定而浮動 ,已然不是憲法標準 ,等於是宣告憲法上的一事

不再理原則無法對抗立法者(註23)。 具體而言 ,於前揭情況二先故張再退

備時 ,該一度被擴張的事實 ,縱然實質上已經調查、審理過 ,卻因非屬單

一/同一刑罰權的範圍 ,不受一事不再理原則的限制 ,檢察官仍得另行起

訴 ,法院亦可再行審判 ,就被擴張的同一事實使被告受到二次以上的檢察

權、司法權的侵害與騷擾 ,檢察官更是可藉此反覆逼迫被告就範(註24)。

極端的情況更是發生在一審法院先擴張事實並判決有罪 ,上訴後 ,上訴法

院認為一部犯罪不成立,便回頭溯及認為原先被擴張的事實非起訴效力所

及 ,不得審判 ,不為既判力效力所及 ,因 而得另行追訴。這都是因為系爭

規定的存在 ,以及用刑罰權的錯誤解釋適用 ,所造就的違憲荒謬結果。

4.相反的 ,於前揭情況一既判力過皮赤張的情況 ,由於前訴與後訴屬單一/

同一性案件 ,僅具有一個刑罰權 ,前訴判決的既判力及於全部犯罪事實 ,

使未曾調查、審理過的後訴將受到一事不再理的限制 ,不得另行追訴。這

對於後訴的被害人而言 ,形同限制其訴訟救濟權的行使 ,土成跑得快的人

才受法律保吐 ,跑符性的人 ,就不受法律保吐的荒各結果 !在被害人、自

訴人間製造不公平 ,讓那些從來沒有被追訴過的事實 ,無端就不得提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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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計了不足的問無(註25)。 在複數行為的接縷犯、集合犯、舊刑法的連

綾犯、常業犯 ,如貫徹這個作法 ,更會發生只起訴過去的事實
,卻使效力

擴張到未來才發生的單一性範圍內事實的離譜結果(註26)(註27)!

5.人民的自訴權與告訴權同受憲法第16條有關訴訟權的保障,立法者僅得於

符合憲法第23條要求之法律的方式 ,為合理之限制 (刁法疙犬法夕翠字第

跖θ多多′u胖意身)。 而於非屬當事人的一般犯罪被害人 ,依正當法律程序的

要求 ,尚且享有毋ll事程序上的參與權 ,立法者不得剝奪 (刁宏疙人法穸潭

字第βθ多芴宮穿犛理占夢意彥,見ηu茂盪 )。 $社以明生,於犯罪被害人有

告訴#、 自訴#而可能具有刑芋程序苦芋人地位的情況．基於訴訟#及正

苦法年程序的保時 ,危使其字有更充分、完整的訴訟才施#,如果沒有憲

法上的理由 ,如何可用法律上刑罰權的理由 ,以前訴被判有罪與否 ,進而

限制後訴被害人的訴訟實施權 ?剝奪其告訴、自訴的權利(註28)?出琦道

抹的限制 ,除了湖及多l｜原則性的系爭規定外 ,並沒有任何直接的法徉條文

為依球 。這種等同是 「完全剝奪」被害人刑事訴訟實施權的作法
,豈能謂

合理、合乎比例 ?故系爭規定與實務作法 ,不住進反忠法上訴松#、 正當

法待程序的保昨 ,更是道反忠法年23條法年保留的原貝ll(註 29)。

6.查只要經認定屬於憲法一事不再理中之「一事」的範圍 ,原則上即不該就

該 「一事」另行起訴 ,殊不因前訴有罪或無罪結果而有異。不論是既判力

擴張還是減縮的情況 ,人民要主張一事不再理的憲法保障
,竟然要取決前

訴有罪或無罪的結果 ,而不是從一開始就該自始明白確定的「一事」的範

圍 ,實屬荒謬(註30)。 起訴與審判範圍在上下級客忽大忽小
,竟然也是器

諸於各事實之間是否均成立犯罪 (儘管都已經擴張調查、審理 ,甚至曾被

判決過),同屬荒謬無據 。學者即指出 ,系爭規定與以單一刑罰權為核心

的解釋適用 ,不古按強︷判何田、格用刑芋十出法的規定 ,還侵害被害人

告訴的社才l︳ ,牴觸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7瑄
,於我國

兩公約施行法生效施行後 ,應不生拘東力 ,傳統見解均應子揚棄(註 31)。

7.基此 ,系 爭規定侵害人民受一事不再理原則保裝的權利
,並侵害被害人訴

訟救濟權利 ,且違反憲法第23條法律保留原則 ,應認為違憲無效。

(五 )造反忠法訴訟#所保昨之年故才l｜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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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審級制度雖非訴訟權保障的核心內容 ,惟就初次被手lJ有罪之被告 ,危我子

至少一次的通常上訴救湃找令 ,此你訴訟#保眻的核心 (刁法陀犬法安釋

字第&豬解祥文 、〞占妄爸夢了冤僻犛茂井)。 然而 ,因適用系爭規定 ,

法院或檢察官在第二審始依職權或用併辨意旨書擴張起訴的範圍時,在一

定的情況下 ,均會造成被告就此被擴張的犯罪事實初次受判決有罪 ,卻無

法獲得任何上訴救濟的違憲情形。

2.蓋在第二審始因法院職權擴張起訴事實時 (或檢察官併辦擴張),扎放打

張的芋十 ,其在第一︷可能根本就沒有經過任何的胡生其字理 ,是在第二

字程序才首次出現、首次社強行歹l︳人起訴其牛判的先田。此時 ,如果被擴

張的事實是刑訴法第376條第1項所定不得上訴第三審的犯罪類型,且在第

二審始第一次受有罪判決 ,由於它未經歷一密程序 ,未首受過任何≠l｜洪 ,

無從適用同條第1項但古例外規定 ,守於只經過一次的二年程序就判決碎

定 ,連至少一次通常程序上訴救湃的找令都攻有 ,已然侵害被告訴訟#的

核心 ,而月逆怎。退步而言,此時縱使類推適用刑訴法第376條第1項但書 ,

容許例外上訴到第三審 ,但在保昨密度上仍石及重不足 ,兵通常的年級救

湃無法比投 ,無法解除其速走狀態。蓋前揭得上訴第三審的例外情形 ,都

是芋十均經過一、二牛共二次的完整調查、字理程序 ,且不論是起訴的檢

察官、一審法院、二審法院皆不會相同 ,有迴避規定的適用 ,雄保不令才l︳

益衝突、預才、年直自我裁判．︳比其因公訴不可分、牛判不可分 ,才在第

二﹊ 「首次」被迫出現 ,「首次」被

一

女偵直、「首次」被︴兵起訴 、「首

次」在芋︴︿Ⅵ 求理的被技張的犯罪芋十 ,不住其進行偵直起訴、字理

裁判的可能均是同一人
,狂無迴避制皮的係吽 ,且兩者所經歷救湃程序背

景的保洋密度 ,完全天差地別。況縱然使其得上訴第三容 ,但第三審乃條

件嚴苛的法律審 ,權利救濟的密度與屬於覆審制的二審程序完全無法比擬 ,

對比安ll被告的#才 l｜救湃而言 ,造成枉其不合理的限制其制千。連何易判決

定刑程序的被告至少都芋有二次由不同我

一

ll者組成的芋十牛法院字理的

找十 ,但在二年始被按張芋十的被告 ,貝 l｜位芋有一次芋十

一

理的找十 ,

上訴條件也又為及苛 ,形成枉不平等、不符比例的差別符迂 ,速反比例原

則 ,自 無法解除被告訴訟權核心仍遭嚴重侵害的違憲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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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另 有時在二審被擴張判決有罪的事實 ,在一審曾為法院一度守廣張
,但因一

審法院審理後認為擴張部分不成立犯罪 ,不生不可分效力 ,故僅於判決理

由中說明 ,仍以起訴書原始範圍判決 (即一審先擴張再退縮 )。 甚至
,有

時在二審被擴張的事實 ,曾在偵查中被檢察官不另為不起訴 ,或另案不起

訴處分。上述二類情形 ,如屬刑訴法第376條第1項所定的犯罪類型時
,將

無法上訴第三審 ,但其實質上均已分別為法院或檢察官偵查、審理
,並做

出不成立犯罪的判斷 ,與該條但書例外得上訴的實質背景一致
,僅是無形

式上的前客無罪判決存在。此時 ,卻不容許這類在二審始確定被擴張判決

有罪的被告有任何的上訴的機會 ,針對該放故張的芋十形同根本且有成子

任何一次的年級故湃找千
,不位侵害到訴訟#保洋的核心 9也預然是使被

告的上訴社垃王l︳不公平、不合理的差另l!對待 ,速反平等原則 ,也道反比例

原貝ll,危認為道怎無效 。

4.此外 ,檢察官於第二審程序 ,仍可用併辦意旨書請求併案審判 ,二審法院

應子一併審判的實務見解
,其核心的法律上依據 ,正是系爭規定 (瑗序法

房卯夢犬法庭〃多年產金上犬字第θθ◢易ξ卯事裁定 ,〃碎乙五)!因 而 ,實

務上必然會發生前述特定犯罪類型 ,在二審被擴張判決有罪時
,被告連至

少一次的普通上訴權利都被剝奪
,侵害訴訟權的核心 ,而這個違憲狀態也

無法透過類推適用例外上訴第三客的規定來解除 ,究其源頭與依據正是有

關公訴不可分的系爭規定 !自 應認為系爭規定違憲無效(註32)。

5.基上 ,適用系爭規定將導致完全剝奪憲法上所賦子被告至少一次的訴訟救

濟機會 ,侵害訴訟權保障的核心 、平等與比例原則 ,應認違憲無效 。

四、系爭規定進反忠法法治田原貝ll、 法待明確性原則 ,而Π避莊

(一 )基於前述控訴原則的要求 ,法院審判範圍以檢察官起訴的範圍為限 ,法

院不得就未經起訴之犯罪進行審判 ,比亦為刑訴法第268條明文。而由於

檢察官起訴 ,依法必須用正式的書面詳細記載各項要式內容 ,因此 ,有關

起訴的範圈、審理的範圍 ,理論上即得透過起訴書清楚得知 ,自 始確認起

訴的內容。如有未載入起訴書 ,但檢察官認為另應列入起訴範圍內的犯罪

事實 ,得依刑訴法第265條規定 ,將其他事實追加起訴 ,其追加的程式
,

同樣必須參照刑訴法第264條規定的要件 ,於審判期日以言詞提出者
,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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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依前開規定內容,將法定要式內容一一詳細敘明,特定追加起訴的範圍。

因而 ,當檢察官向法院提出起訴書時,在起訴的時點 ,自 始就是一個全部、

完整的起訴內容與請求審判的事實 ,起訴與審判的範圍就已經確定 ,這也

是檢察官行使檢察權後的決斷 ,從檢察官的立場 ,在時序與邏輯上 ,並不

存在漏未起訴之他部犯罪事實的問題。因此 ,系 爭規定所謂 「起訴一部犯

罪事實」,卻可使起訴效力、審判範圍及於 「全部的犯罪事實」,在法條文

我兵柄念的理解上 ,自 始就存有良我其不明確之處 ,也根本就不是站在為

起訴者的檢年官或被起訴者的被告的土坪來了年 ,卻是錯耴地站在法院芋

後年判的土毋 ,乃至於近乎神一投七辨〦十的土圬去年#。

(二 )百年以來實務與立法者繼受日本戰前法制 ,同時9告用清未法制 (附帶犯

罪等)與大理院的解釋 ,以單一刑罰權的概念發展出所謂單一性與同一性

概念 ,認單一案件僅有一個刑罰權 ,訴訟法上僅為一個審判客體 ,故單一

毋ll罰權範圍內的所有犯罪事實應合一審判 ,不得割裂 ,此即起訴不可分、

審判不可分效力的系爭規定(註 33)。 然而 ,道抹的理解兵操作並不正肆 。

蓋首先 ,條文是針對 「犯罪事實」之 「一部」與 「全部」的關係 ,但實務

與立法者前述理解的「一部」與 「全部」,並不是針對 「犯罪事實」,而是

指 「實體法的刑罰權」,並且預設為 「一個」刑罰權 ,兩者並不等同。查

一份起訴書裡 ,原就可以包含數個被告、數個犯罪事實 ,此時實體法上即

有數個刑罰權存在 ,本就不該將條文中的 「犯罪事實」與 「『一個』刑罰

權」畫上等號 ,這在文義解釋、整部刑訴法的體系解釋上 ,都無法得出這

樣的結論。遑論 ,邏輯上也無法想像 ,起訴權既是在檢察官手上 ,起訴與

審判的範圍,理應是由檢察官透過起訴書來劃定 ,古檢年官用起訴古日月白

地指涉起訴的內容時 ,其起訴兵求為牛判的出口已然╜定 ,起訴守所我的

內容就是全部．何來所胡已起訴的一部其潟未起訴的他部犯罪芋i之有 ?
(三 )雖實務上與立法上將 「實體法上一個刑罰權」的概念連結 「一罪」的概

念 ,再綁定「公訴不可分的範圍」、「審判不可分的範圍」、「上訴不可分的

範圍」、「既判力所及的範圍」,使上述各名詞對應到的實體法上的犯罪事

實範圍、訴訟法上的效力範圍相同一致。然而 ,光是就具體事實或罪名應

構成數罪還是一罪 ,或應構成哪種一罪的類型的具體操作與判斷 ,不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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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者還是愛務問 ,都存在著相當的矛盾。先就立法來說 ,牽連犯、達縝

犯的行為本質乃是數行為、數罪 ,倘若沒有法律特別規定以一罪論、僅判

處一次刑罰效果 ,本應依數罪併罰。然而
,在毋ll法冊ll除牽連犯、連績犯時 ,

法務部提出的修法理由中卻表示 ,牽連犯廢除後 ,對於原先常務上以牽連

犯處理之案例 ,得視其具體情形 ,分別論以「想像競合犯」或「數罪併罰」。

就連綾犯部分則表示 ,廢除後 ,委由學界及實務以補充解釋之方式 ,發展

「接綾犯」概念 ,對於合乎 「接續犯」或「包括的一罪」之情形
,認為構

成單一犯罪 ,限縮數罪併罰之範圍(註34)。 然而 ,倘若本來是數行為數罪

的牽連犯、連饙犯 ,原先就可以套用屬於本質上一行為或一罪的想像競合

犯或接綾犯、包括一罪來論處的話 ,在舊刑法時代怎麼還會需要用到牽連

犯、連鎮犯的概念來處理 ?完全用想像競合犯、接續犯、包括一罪來處理

不就可以了?現實上又有哪種犯罪類型與客觀事實 ,可以一下子屬於一行

為或一罪的想像競合犯或接鎮犯
,一下子又變成本質互斥應予併罰的數行

為數罪 ?變成同時有數行為與一行為性質的牽連犯和連綾犯的矛盾情形 ?

足見 ,連立法者自身老r無法定義與區辨一罪與數罪的概念 ,還誤認可以相

互流用(註35)。 則連做為一罪還是數罪的分類與判斷標準本身就已不明確
,

又要如何憑比回頭去區辨起訴事實一部或全部的範圍?法條本身與立法

者的混亂不明,再搭配實務各種怪異的不可分規則,造就出目前複雜難解、

套套邏輯、混沌不明、沒有任何實質法理依據的詭異局面。如果連土法者

自已都沒有辦法帝楚明白地幸扭各規拉用語的明確內涵,甚至退出現預然

是互斥〡矛盾的主張其年拜 ,十務操作上更是一片混恥的情況下
,要如何

要求受規再的一投的人民能合理 、正確地預見系爭規定的避用 ?

(四 )實務上對具體犯罪行為或實確法條到底是屬於一罪的接繽犯、集合犯 ,

還是數罪 ,法院、檢察官的看法多有矛盾衝突 ,學者的見解也不甚一致。

例如 ,多次投票行賄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0條之1、 丹ll法第144條 ),

過去有認應構成連縝犯 ,連續犯刪除後 ,則有認為應數罪併罰 ,亦有認為

應成立集合犯 ,復有認為成立接鎮犯者(註36)。 多次施用或販賣毒品 ,目

前以數罪鑰為主流 ,然學界間仍不之主張應成立集合犯一罪的有力見解

(註 37)。 又如古老的刑法第268條圖利聚人甲人賭博罪 ,有認為是屬於立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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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預定的集合犯 ,亦有認為非集合犯 ,而僅具有接繽犯性質者(註38),

至今仍無定見。再如毋ll法第231條圖利媒介性交猥褻罪 ,多次引誘 、容留

或媒介不同女子之行為 ,有認應數罪併罰 ,亦有認為成立接縸犯一罪 ,過

去也有認為應成立集合犯一罪者(註39)。 又在舊刑法時 ,複數行為應成立

連續犯、常業犯或是數罪 ,也容有出現爭議與模糊的時候 。則當法院自身

對一罪或數罪的判斷與操作都未必明確 、充滿爭議 ,卻還要憑此回頭去判

斷最初起訴時的犯罪事實是已經完整記載的全部 ?還是仍有未記載到的

屬於一罪範圍內的單一/同 一性犯罪事實 ?實存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人民

也難以預見。實務上不乏因為不同審級間 ,對是數罪還是一罪 (單一/同

一性案件範圍)的認定不同,導致讓本應自始確定的起訴範圍 ,來來回回

在每一審級都被迫發生變化的怪異情況。讓一個案件從一審到更審來回數

年 ,竟然還沒有辦法確定最初的起訴範圍(註40)。 足認 ,作為這些不可分

理論法律上依據的系爭規定 ,根本不具備預見可能性其法安定性 ,也井以

避過司法字查來確定內油 ,求文規他的人民無法透過起訴｜的記我兵系爭

規定可見與球認兵正的起訴拉田、不可分效力又什打張到如何在及 ,沒有

任何可預測性、法安定性、信賴保吐可言 !基於嚴格的審查標準 ,可認系

爭規定本身與實務的解釋適用 ,違背憲法上法律明確性原則 ,違憲無效 。

(五 )查系爭規定規範在 「起訴」章節 ,受規範的對象包含行使起訴權的檢察

官與遭到起訴的被告 ,故在檢討該條是否具備法律明確性的要求時 ,自 必

須要同時從 「檢察官」與 「被告」的觀點 ,並立於 「起訴時」的時點來出

發。對檢察官而言 ,提出一份起訴書就已經是一個完整起訴事實與範圍的

表示和劃定 ,邏輯上不該有所謂已經起訴 ,卻沒寫在起訴書裡的情況。對

被告而言 ,亦是女口此。被告所認知到的起訴範圍 ,就是起訴書所記載的內

容 ,這就是全部 。追論如果是數行為、數被告 、數個犯罪事實、數罪的情

況 ,根本就沒有所謂的一部或全部 、不可分的關係存在 。在起訴的時點 ,

不論是檢察官或被告 ,都不可能會知道 ,也不會預見到哪裡還會有起訴書

沒有寫到 ,卻為起訴效力所及的擴張的單一/同一性案件範圍內的事實 。

尤其 ,古檢奈官首一皮對他部芋十明白宜告不起訴定分時．在告兵檢年官

又是明白不可比再去預見、期待一個已經被不起訴處分的犯罪芋十 ,什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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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城#強行拉遴才判的孔田 ,否則 ,法治田下的法安定性、信賴保吐、

公社力的公信力到底何在 ?更明白地說 ,不論是檢察官還是被告 ,在起訴

時都無法知道法院適用系爭規定後 ,到底會將事實擴張到什麼程度 ,對於

不可分的範圍無子頁測可能性 ,因 為這些都繫諸於法院的職權與審理活動的

推進程度 ,以及法院對於單一/同一性理論的解釋適用。且這種不可預測

的問題 ,更是展現在第二審才擴張併辦事實的時候 ,被擴張併辨的事實 ,

在一審時可能根本還沒發生 ,無從預見。因此 ,不只是檢第官和被告
,就

弄是法院本身 ,也無法毽格起訴古的記我兵系手規定 ,預見並判竹起訴的

具吐效力守按張到耶祖 ,兵正完整的「全部」犯罪芋十到底長怎株 ?再加

上 ,立法者與法院對於一罪與數罪、單一/同一性理論的理解與操作
,老
F

存在著前述本質上的嚴重誤解 ,見解充滿不確定性。因此 ,不住造成系爭

規定能否通過司法加以︷直確認並確定內油乙芋 ,有很大的反問．比不稱

定的狀態反映到受規箱者的檢察官兵被告丹面,則是表現出對法件適用兵

我去l︳結果的無預見可能性其無法信任。等於案件起訴後 ,就只能任由法院

為所欲為 ,法院可隨心所欲的擴張。比際 ,就連做為當事人、控訴者的檢

察官都無法掌控法院到底會把案件擴張到什麼程度。案件在法院的手中
,

猶如一輛 「失速列車」般地前進 ,不論是被告還是檢察官
,本應是程序主

體的當事人卻無法知道行進的方向、最終的目的,只能被職權的法院拖著
,

瘋狂 、盲目地飛奔 ,而這無疑就是糾問法制下的審理模式。

(六 )基上 ,系爭規定存有重大疑義 ,難以理解 ,受規範者的檢察官與被告也

難以僅從條文即可預見具雜的起訴效力範圍。儘管是法院在適用系爭規定

時 ,標準也不甚一致、結果亦不穩定 ,缺乏預見可能 ,以刑罰權 、單一/

同一性案件理論為據的錯誤操作 ,更是糾問法制的遺毒
,明 白存在違憲疑

義(註41),難以透過合憲的司法審查來確認其內涵 ,應認違憲無效。

五 、系爭規定無合憲解釋的空間

(一 )系 爭規定無合憲解釋的空間 ,比由學者或含蓄地稱本條規定有 「存序」

的問足(#犯),或更多的乎者、研究者直接明白主張本條規定及前揭︴務

年拜適用均及重道忠、無效 ,應予刪除 ,無存在必要 ,回歸不告不理和控

訴原則的本質(註43),均可查知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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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又我國現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與控訴原則的刑事訴訟結構 ,法院發

動職權調查僅具有補充性 ,而屬例外 ,為避免牴觸無罪推定原則及檢察官

實質舉證責任的要求 ,法院基於 「公平正義之維護」發動職權調查 ,僅以

利益被告之事項為限(註44)。 是如法院依職權擴張起訴與審判範圍 ,顯然

是違反當前的法制(註45),自 無法容許其得合憲合法存在 。

(三 )復依學者研究 ,系 爭規定起源、適用情境 ,均是屬於糾問法制 、職權進

行、審檢不分下的產物(註46)。 其擴張起訴效力的規範 ,就是為了讓司法

擴權而存在的糾問式立法 ,一旦適用 ,必然會招致糾問式與職權進行的訴

訟結構 ,形成糾問的復僻 ,違反前述各項憲法原則 ,故系爭規定無任何合

憲解釋的空間 ,應子宣告違憲 ,使其無效 。

六、綜上結論

(一 )就系爭規定 :該規定及實務的解釋適用 ,有如上述三(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四各標題所示之違憲情節 ,且無合憲解釋的空間 ,應對之為

追走宣告 ,使其立即失效 ,以保障人民憲法上權利 。

(二 )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判 :

1.查系爭確定終局判決理由二 (二 )l,因 適用系爭規定 ,逕由法院職權擴

張補充實質上一罪之其他行為與他部犯罪事實 (即 證′一審〃洪事實所記

載聲請人徒手將告訴人推倒在地之行為 ,即判決中所稱第一次推倒行為),

並逕為裁判 ,形同法院主動兼任偵查與起訴之檢察權 ,違反司法權力的本

質、權力分立與制衡 、不告不理 、審檢分立、公平審判與當事人對等的原

則 ,以及法官因利益衝突與審查自我裁判而應自行迴避的要求。且於一、

二審程序 ,檢察官均未以書面或言詞明確表示起訴效力已擴及第一次推倒

行為 ,一 、二審法院亦從未聞明、告知起訴效力擴張之情 ,即逕於判決中

擴張 ,使聲請人不知起訴與審判範圍之擴張 ,無法進行充分的防禦與準備 ,

侵害訴訟權與正當法律程序保障 ,造成程序與實體的突襲(註47)。

2.基此 ,足認系爭確定終局判決有前揭三(一 )、 (二 )、 (三 )各標題所示違憲

情事 ,應宣告違憲 ,並廢棄發回。

乙、系手球定終局>︳︳決另有逆反扭#裁安︳｜原貝l!、 忠法上正古法律程序、無罪推

定原貝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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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正當法律程序下之刑事審判 ,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
,即採證鑣裁

判原貝ll⋯⋯證據裁判原長ll以嚴格證明法長ll為核心 ,亦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

之證據 ,須具證據能力 ,且經合法調查 ,否則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刁

〞乒疙犬′去安脖字第δu=好離駟 跨安)。 「法治國原則之無罪推定原則 ,

乃⋯⋯人民依法受看罪判洪箭,應推定為無罪,乃現代法治國公認之原則 ,

並已成為我國重要憲法原則」(〃σ孚′ξ〃字第 劣́刃洪殌占肆一們 力。

二、有關法院職權擴張之事實認定 ,亦即判決理由中所稱聲請人第一次推倒行

為部分

(一 )查比部分僅有告訴人片面指述 ,無其他事證為據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中

所提到的監視器勘驗畫面 ,未錄得聲請人任何推倒告訴人之具賭行為存在
,

也遑論一審法院先後二度勘驗 ,作成二份不同勘驗筆錄
,卻未於判決中詳

述為何須二次勘驗 ,又為何採用其一而未採用另一份筆錄之理由。再者
,

法院所擴張之行為與事實 ,與起訴書所載原始的行為與事實
,不論是兩次

兩人肢體接觸的情形 ,還是告訴人兩坎倒地時 ,身體接觸地面的部位 ,兩

部分均有重盟 (左臂、臀部 、腰部 )。 以比 ,法院如何能認定告訴人所受

的份害結呆,就是於被技張的第一次行為所造成 ?近是起訴苦所我原始犯

罪芋十內造成 ?卷內事證也無從證明告訴人的傷勢到底是在哪一次的月支

艘接觸所造成。

(二 )詳言之 ,就擴張的傷害行為與傷勢結果認定 ,卷內並無任何事證為據 ,

客觀上也可以充分合理懷疑 ,縱使法院擴張之第一次推倒行為存在 (假設

語氣 ,聲請人否認),但如果古時告訴人根本就未因比成各 ,比部分即無

從成立仿害罪 ,何來法院所認定之「接出併害」行為之有 ?又如何成立i

女上一罪開係 ,而有不可分效力適用?反而
,依無罪推定的原則 ,以及罪

疑唯扭╮有疑們 l︳被告的址球法則 ,一二再法院不住根本就不能技張犯罪

芋十 ,更充於理由中 ,對比為無罪之說明。基比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比部

分認定 ,違反證據裁判、無罪推定的原則 ,應認違憲。

三、有關就聲請人行為是否構成正當防衛等阻卻違法事由之理由部分

(一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理由二 (二 )4,以及理由三 (二 )部分 ,認告訴人

#地站起後 ,往前並把左手舉在十琦人面前 ,指向年詩人其之理寺 ,聲請

第 19頁/共 22頁



1

2

3

η

5

6

7

8

9

10

ll

12

13

l#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呂

2#

25

26

27

28

29

人始伸出右手寸爪住告訴人左臂再甩掉,吐俊告訴人亦

一

中出生手抓住｜詩人

右手 ,聲請人之後再把手甩出 ,告訴人向後倒地乙情。對比 ,法院均認為

聲請人所為均構成傷害行為 ,無正當防衛適用 ,就告訴人部分 ,則均屬正

當防衛云云。然而 ,如果是照該判決所引用的一審判決理由甲二 (三 )2

第17至24列的論述理由,法院認為聲請人面對告訴人抓扯及重壓行為時 ,

「大可近抨放開被告周彼油之身t,仔止向前進通 ,其被告周往涵拉開距

十即可」,因認聲請人係出於傷害意思 ,非 出於防止現在不法侵害或緊急

避難之意云云。但矛盾的是 ,當告訴人第一次倒地並撐地站起後 ,按上載

理由,告訴人亦本「大可避掙不要往前,且不要故七把手指向十詩人理奇 ,

停止向前進通的行為 ,其十古人拉開距#即可」,但告訴人捨比不為 ,於

起身後 ,立即上前進通千請人 ,送主功伸出手指向千帝人 ,顯 已對聲請人

展現相當出手攻擊的意思 ,並有具體的舉動 ,屬於不法侵害的舉動至明 !

而對於比一即將發生的不法侵害行為 ,以及進逼的威脅舉止 ,聲請人出於

本能反應 ,才不得不被逼著以抓擋告訴人左臂再加以甩掉的方式來化解告

訴人即將完成的不法侵害行為 ,按法院前揭標準 ,聲請人的行為理當構成

正當防衛 !退步而言 ,縱認聲請人係誤認有攻擊舉動 ,也應構成誤想防衛 !

(二 )然而 ,對於聲請人上述行為 ,法院不僅均做出完全相反的判斷 (即成立

傷害行為 ,且不成立正當防衛行為 ,二審判決理由三(二 )3第 11至30列 )。

另方面在一審判決理由乙四 (三 )第 25至29列 、(四 )第 22至 25列 中,就

告訴人部分 ,法院又採不同的標準 ,先是認為防氓依為無須考1法益平衡

問ㄦ ,狂認為防竹考能否另以逃避、迂迴方式取代直接反牛 ,在所不問 ,

再據此認定「即兮被告周筱涵抓握被告吳德隆手臂之行為 ,因此造成被告

吳德隆前揭傷害結果 ,仍府用於防衛自己免於遭受現在不法侵害作出之抵

擋舉措 ,為正當防衛之不罰行為」。完全忽心告訴人起身俊竹杜主功往前

通近十請人 ,並主功出手伸向坪古人而#有成舟的攻+本功 (此時十詩人

並無任何進迂其出手的行為)。 法院對比突然選擇沈默、失憶 ,忘 了自己

先前在理由中所揭示的「大可避掙不要往前 ,且不安故七把手指向某某某

理希 ,仔止向前進通的行為 ,兵某某某拉開距+即可」的採平。然明明依

勘驗資料 ,當時聲請人根本就沒任何進一步威逼或出手攻擊等行為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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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告訴人就先行有明白的起身逼近與出手欲攻擊的客觀舉止 ,法院卻當

作沒看到、不存在 ,刻意淡化、忽略 ,把眼光與焦點只放在聲請人的舉動

上 ,明顯就是未依照證據裁判 ,違反證據裁判的原則。

(三 )同 比 ,二審判決理由三 (二 )3第 27至30列認聲請人往前向告訴人處前

進 ,並用右手食指指向告訴人臉部 ,均是連鎮的不法侵害的舉動。然而 ,

在同判決理由三 (二 )3第 12至 13列 ,告訴人起身後 ,同樣是向聲請人處

逼近 ,甚至是把手舉在聲請人面前 (聲請人無先行進逼與出手的舉動),

法院不僅認為告訴人此舉不構成任何不法侵害的行為 ,還認為告訴人去抓

聲請人之舉均屬被動抵抗的正當防衛行為,但聲請人的阻擋卻變成連綾的

攻擊 (同判決理由二 (二 )4第 8頁 第22列以下 、第9頁 第1至3列 、理由三

(二 )3第 27至 30列 )。 則為何同樣都是往對方身體靠近 ,也老耳是用手指向

對方 ,聲請人是不法的連纘攻擊、傷害 ,告訴人則僅是被動抵抗的正當防

衛 ?標準何在 ?遑論聲請人的行為均有相當的時間間隔、暫停 ,並非法院

所認為的接連舉措 ,如何變成接續的侵害行為?只 要有關告訴人的攻擊行

為 ,法院就都刻意忽略、也無視勘驗的結果 ,另 方面則刻意放大聲請人的

一舉一動 ,形成極不公平的對待
,級然是帶著偏頗的眼光來看待鋒請人 ,

對同一類、同一背景的行為 ,用 完全不同的標準來解讀、判斷。對聲請人

要求必也後退、閃避、退讓不可 ,聲請人用手指 、往前走就是不法侵害 ;

對告訴人卻放任可為所欲為 ,她往前走、出手去指老r只是在防衛 ?完全違

背卷內客觀的證據資料 ,也與法院自己於判決中揭示的理由相違背 ,違反

公正公平法院與無罪推定的憲法原則 ,應認違憲。

(四 )析之 ,之所以會造成如此偏頗認定的結果 ,根本原因正是出自法院自始

便適用系爭規定 ,職權擴張起訴的範圍 ,在先人為主的情況下
,先天的心

證與前理解 ,就已經明白認定只要是聲請人的行為一概都是成立犯罪 (因

有罪與有罪才有不可分效力 )。 此後 ,基於比一被自己污染的不潔心證來

進行整個審理程序的操作與推理 ,自 始就是從有罪推定的觀點來審判
,但

審判者卻毫無自覺 ,自 以為公正。因此 ,所有利於聲請人的事由、切入點
,

自然就會被法院自己的主觀給遮蔽 ,天平已然傾斜 ,程序中的公平公正只

是一種假象。達任 「穿著公平公正外衣下的公開的偏頗」
,正是前述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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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規定 :◤速反各在心法基本社才l︳係昨其原貝ll所必然#來的忠呆 ,以及對牛

判者心理兵牛判行為所必然帝來的負面惡苦。司法裁判者應有的客觀性、

中立性、被動性 ,均被裁判者自我剝奪 ,消失不見 ,卻渾然不覺。

三、基比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尚有前述之違反證據裁判原則、憲法上正當法律

程序、無罪推定原則之違憲情事 ,應子廢棄發回 ,系爭規定更是造喊各種

嚴重違憲情節的萬惡淵數 ,更應立即宣告違憲失效 ,以維聲請人與人民之

憲法權利。

參、綜上 ,爰提出本件聲請 ,並聲明如前 ,如案所請 ,實感德便 ．

比致

走法法庭    公冬
(正本附委任狀一份 )

檢附資料 :

A證據資料

B附件甲 :各註腳說明

C附件乙 :教科書

D附件丙 :期刊論文

E附件丁 :學位論文 (因 完整內容篇幅甚多 ,僅以電子檔案方式收錄於附件庚

光碟 ,不另附紙本 )

F附件戊 :大法官解釋與憲法判決摘錄

G附件己 :實務裁判等見解

H附件庚 :光碟一片 (內含本書狀 、證據資料 、各附件文獻全部電子檔 )

中 華 民 國 l14年  『  月  ︳︳ 日

聲 請 人

訴訟代理人

吳德隆

魏志修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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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附件甲 :各註腳說明

註1:可山佇t士ξ碎字華j●艸 守芅︴ㄡ6瞞可一蚩尾多′「憲法第十六條所保障之請
願 、訴願及訴訟權 ,了1生質上屬於程序權 ,乃人民為實現其憲法上所保障之其他各種

權利 ,向立法 、行政或司法機關請求救濟之手段性的基本權利‥‥‥根據前述制度保

障之確認及體系論之解釋二種方法 ,憲法第十六條訴訟權之保障範圍 ,實涵蓋下列

四項構成事實 :．‥⋯ (三 )法院所踐行之程序應符合一般民主法治國家所遵循之原

則 ,諸如審判獨立 、公開審理 、言詞辯論 、攻擊防禦方法之對等 一審判與檢察部門

之分離、不得強迫被告自認其罪 ,不得舉行群眾公審等 ;訴訟程序係法律保留事項 ,

應以法律作明確之規定 ,其完備之程度且不得較憲法制定時已存在之訴訟制度為更

低 。(四 )訴訟過程中之實際運作 ,固不得違反法定程序 ,倘資際運作受法律以外之

訴訟程序全程終了 ,仍無從獲得有效救濟 ,亦與憲法本條保障訴訟權之意旨有違 。

基本權利之保障範圍既經確立 ,釋憲機關即應審查由法令或例規所形成制度保障 ,

是否與各該權利之保障範圍相吻合 ,受保障之事項有無遭受侵害之情事」。

註2:刁!游K亡↙舞 車′︳

°

琳 牌著主#發花〧三塨 兮不同產碧 ′「司法權之本質在於

其具有正當性 、獨立性 、被動性及拘束性 ,其中尤以營造其獨立的審判環境及遵守

程序上曲退數些且巍置垂 。從盤且生╧赳臸盥機劃來看 ,司法機關唯踵宜丕生丕盟

之磡 性 ,始能使司法權限縮於憲法所規範的界線之中 ,而不致有逾越之虞 ,否則

分權制衡之機希j,勢必蕩然無存」。

註3:附件乙-1,林 鈺雄 ,頁犯至54;附件丙-4,陳 靜隆 ,頁7b、 77。 學者指出 ,控

訴原則的核心內涵為 :無控方之起訴 ,即無法官之裁判 ,即 「不告不理」的原則 。

其次為 ,法院審理裁判的標的 ,以檢察官起訴之被告及犯罪事實為限 。這兩項核心

內涵無任何例外可言 。透過此一分權模式 ,使法院 、檢察官相互監督節制 ,達到權

力的制衡 ,保障司法權行使的客觀 1生與正確
〡
l生
,確保法院的審理無預斷 、偏見 ,以

及程序的公正 。同時 ,以審 、檢 (控 )、 辯 (被告及辯護人 )組成審判庭的三面訴訟

構造 ,使控 、辯雙方立於對立的地位 ,並基於武器平等的原則 ,到庭進行攻防與辯

論 ,法官則立於獨立客觀的第三人地位行審判職責 。

註碎:附件乙-4,王 兆膙 、張明偉 、李榮耕 ,頁76至80。 附件丙-9,王 兆鵬 ,頁巧7
至必9。 附件丙-2〕 張明偉 ,頁58、 59、 75至 80。

註5:現行的公訴不可分原則法制 ,於192上年北洋政府公布的刑事訴訟條例並不存在 ,當

時條例僅有於第282條規定 「法院不得就檢察官未經起訴之行為審判」的不告不理

原則 ,係直到1935年的舊刑事訴訟法才於第2耳6條有公訴不可分原則的明文 。又公

訴不可分的法制可追溯至清末法制中有關附帶犯罪亦屬審判範圍的制度 ,而這樣的

實務操作與見解持繽為清末 、民初與北洋政府時期之大理院實務見解所接納與發揚 ,

形成穩定的解釋與判例 ,持級支配往後的實務與立法至今 。法制史的考究 ,可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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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乙-2,張明偉 ,頁8至 19。 學者張明偉於前揭文中明白指出 ,向來實務所奉行
的公訴不可分原則 ,存有糾問復辟的迷思 (頁耳3),且是承絕了傳統日本法制違反

控制原則的瑕疵 (頁比 )。

註6:附件乙-4,王 兆鵬 、張明偉 、李榮耕 ,頁 80。 附件丙-9,王 兆鵬 ,頁 159。

註7:站t評是 「不理不告」的說法見 ,附件乙-1,林鈺雄 ,頁280至 295。 批評是法院「自

告自理」的說法見 ,附件丙-7,黃國恩 ,頁 123。 其實 ,附件乙、丙 、了文欣的研
究者 ．不論是研究德國法制 、英美法制 、日本法制的比較法結果

,咸認為我國刑事

訴訟第26了條規定係違反丕生丕型區型或盤盟區且等憲法上原則
,例如附件乙-1,

林鈺雄 ,頁 53、 5#、 28扑 288;附件乙-4,王兆鵬 、張明偉 、李榮耕 ,頁78至 80、

87;附件乙-5,張麗卿 ,頁 15上 ;附件乙-6,盧 映潔 、李鳳翔 ,頁362;附件丙
-1,楊 雲驊 ,頁63、 6再 ;附件丙-2,張 明偉 ,頁比 、59、 60;附件丙-3,張

明偉 ,頁 69、 70一 附件丙-4,陳 靜隆 ,頁89、 91、 92;附件丙-6,林 裕順 ,頁

21、 22、 30;附件丙-7,黃國恩 ,頁123至上2了 ;附件丙-8,李佳玟 ,頁#8至51、

5G、 57;附件丙-9,王兆鵬 ,頁必了至上59;附件了-1,許哲維 ,頁 17、 53至呂5;

附件丁-2,鍾 孟杰 ,頁 39、 m、 61、 52、 75、 79、 80;附件丁-3,王 子鳴 ,頁

20至25。

註8:其實 ,在愚j去二女店〃J年憲≠6字‘第了身安翔*有關毒品案件法院得否依職權擴大利得沒

收乙案中 ,方卿 莒提出 、轟路∥法 ξ 、掛安ㄥ洋磅 、慕革鼓屯推翔砍

庄I半〡:決瓦同蔓豬 一 r二少J(σ X́9:「 刑事被告之訴訟權保障其受法院依
′ㄙㄟ正程序′ㄙㄟ

平審判之權利 ,依刑訴法為保障被告此項權利所採之控訴原則 ,法院僅得就業經起

,並由檢察官 (或自訴人)在法庭

上負擔證明被告犯罪之責｛壬⋯⋯如果法院得依職權為之 ,檢察官可否於聲請時請求

法院依犯罪所得或擴大利得之規定擇一判決 ?若法院得傲職權擴大沒收 ,則縱令檢

察官一就擴大沒收之要件負舉證責任 ,又有何意義 ?」 。多位大法官明確表達刑事訴

訟中 ,不論是罪幵lj還是沒收的審判 ,法院均應受控訴原則的拘束 。又此一要求 ,既

屬憲法上的要求 ,自無容立法者以下位階的法律 ,違憲地予以違反 ,任予擴張審判

的範圍 ,不論是針對罪刑還是沒收均然。遑論 ,如果連沒收都不容許法院職權擴大

的話 ,則與犯罪事實 、量刑直接相開的起訴與審判範圍 ,當更無容任法院職權擴張

之正當理由在 。

註θ:蓋檢察官無論如何 ,只需固守其起訴書所載的犯罪事實 ,使其被判決有罪
,即可達

成檢方追訴的本來任務 。至於被法院職權擴張的犯罪事實部分 ,如亦經法院認定成

立犯罪 ,對檢方的追訴任務而言 ,也不過就是如同錦上添花而已 。另方面 ,倘若擴

張部分犯罪不能證明 ,依目前實務的做法 ,因此時無公訴不可分 、審判不可分效力

適用 ,擴張部分的事實於本案中縱經調查 、審理 ,但法院仍不得予以裁判 ,亦不在

本案判決既判力範圍內 ,對檢方於本案原來的追訴任務毫無影響 。在此情勢下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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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官根本無須關注被法院職權擅自擴張的犯罪事實 。

註l0:

附件乙-4,王 兆鵬 、張明偉 、李榮耕 ,頁“ 、b各 。附件丙-2,張 明偉 ,頁51、 61、
7b。 附件丙-9,王兆鵬 ,頁 1碎7、 Ⅱ8。 附件了-1,許哲維 ,頁 55、 5b,同認如此
是破壞法院中立的形象 ,紊亂舉證責任 ,掏空控訴原則的基底 。附件丁-2,鍾孟
杰之論文 ,通篇即以公平法院的理念去檢討有我國一審審判範圍的問題 ,頁60至b3、

7b、 78至 82、 93至9心 ,即指出公訴不可分的規定與現行資務的操作 ,乃至於因為擴

張事資衍生的鍵更起訴法條的操作 ,均是違背公平法院的理念 。

附件丙-6,林 裕順 ,頁22,更指出 ,在合併目前卷證併送的制度下 ,變成由法院接手
於審判程序持續調查 ,不僅造成法院審理上的預斷 、｛扁見 ,檢察官的起訴事實亦無

拘東力 ,法官如同擔負犯罪追訴的職責 ,忽視起訴乃限定審判範固 、約制法院等審

檢分立之基本機舵 。而或許是基於這樣的因素 ,為了達到資訊平等 、預斷排除的目

的 ,目前的國民法官法 ,於第猝3條即採行卷證不併送制 ,於第5條第碎項也明文排除

刑事訴訟法有關追加起訴的適用 。

註1l:

附件丙-6,林 裕順 ,頁22,即稱此造成法官審理上的預所與偏見 。
反之 ,如果法院是認為已起訴的部分或可能擴張的部分其中一者事證不足而為無罪的話 ,

由於二者間無法發生公訴不可分的擴張效力 ,可能擴張的事實原本就不在起訴的事

實範圍內 ,本案的審判範圍仍以起訴書所載事實為限 ,此時 ,法院本不得也無需就

可能擴張的犯罪事實進行任何的審判與認定 ,半t決中無需做任何的理由交待 ,并∫決

主文亦不得就此為任何的諭知 ,否則即構成訴外裁判之判決違背法令 。因此 ,在這

種
〕
清況 ,法院在審理程序中根本就無需也不會進行告知 。然而 ,矛盾的是 ,不論是

可以發生公訴不可分擴張效力 ,還是因為認為無罪而無法產生公訴不可分的擴張效

力 ,這二個結果 ,都是以法院於審理活動中 ,已經先行一就起訴書記載以外的 、可能

擴張的犯罪事責進行實質的偵查 、調查一認定
、判新後 ,才得出的結論 。也就是說 ,

這樣的程序操作 ,完全是一種違反時間順序 、倒果溈因的模式 ,如果考慮到上訴變

化的複雜情況的話 ,等於是必須直到最終審法院判決確定時 ,才能回頭去確定本案

最初的起訴範圍到底是如何 (附件乙-1,林 鈺雄 ,頁 283、 28#)。
註12:

附件丙-1,楊 雲驊 ,頁 63。
又參照最高法院 1m年度台上大字第 m工#號刑事裁定有關曾參與交付審判之法官是否
應予迴避乙案所作成的統一見解 :「法官曾參與准予交付審判之裁定者 ,於嗣後同

一案件之審判 ,應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 1了 條第 了款規定自行迴避 ,不得執行職

務」。具體的理由 ,參見最高法院 1止 年度台上字第 19“ 號丌lj事半lj決 ,斤

一

件日二。

則於法院擴張起訴 、審判效力與範圍時 (尤其是先前道檢察官敘明不另為不起訴或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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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訴處分之犯罪事實 ),完全該當最高法院上述判決所揭示的理由 ,造成法院「自

己起訴 、自己審判」之糾問現象 ,違反控訴原則之精神 ,使法院集起訴 、審判職權

於一身 !不論後續如何依法定程序進行 ,客觀上皆足以使一般人懷疑法官已經具有

主觀預斷成見 ,而難以維持公平審判之外觀及裁判之公信力 ,顯違反審檢分立 、控

訴原貝lj及公平法院等憲法保障訴訟權 ,屬違憲的做法 ,此際
,本案法院自應迴避嗣

後本案之審判 ,而不得續行審理 。基此理由 ︳刑事訴訟法第 26了條的適用結果
,在

最高法院前開最新統一見解下 ,必然會造成審理程序出現重大違憲情節的存在 (且

因為同時違反控訴原則 、不告不理原則 ,現實上也無從靠整個法院的迴避來解免此

一違憲狀態)!但令人不解的是 ,為何同樣的問題發生在起訴範圍 、審判範圍 、既

判力範圍的判斷時 ,最高法院與實務竟仍然完全忽略自己所揭示的前述憲法上理由
,

卻逕以立法者創設的刑罰權概念做為判準 ,做出徹頭徹尾相反的解釋
,容許如此重

大違憲情事的存在 ?基此 ,身為憲法的守護者、人民基本權保障守護者的憲法法庭 ,

理當無所畏懼 ,責無旁貸地 ,立即逕將刑事訴訟法第 26了 條宣告為違憲 ,盡央解除

法制上與審判實務操作上如此重大違憲的狀況 ,方屬盡憲法法庭之憲法上義務 :

註13:附件乙-1,林鈺雄 ,頁 286、 288。 附件乙-5,張 麗 1日ll,頁必1、 上62。 附件乙

-6,盧映潔、李鳳翔 ,頁 3再不 附件丙-2,張明偉 ,頁 61。 附件丁-3,王子鳴 ,

頁20、 巧 。同樣指出有侵害被告防禦權問題的 ,尚有附件丙-6,林 裕順 ,頁22;

附件丁-2,鍾 孟杰 ,頁76、 〃 、80、 81、 與至96、 “7。

註1碎 :茲以立法本身為例 ,參照法務部的修法時提出的說明 ,刪除刑法連續犯後 ,法務

部竟認為 ,屬於本質數行為數罪的連續犯在刪除後 ,得用本質完全不同的以一行為

一罪論的接續犯或包括一罪 (或數罪併罰 )來取代 。同此 ,刪除本質數行為數罪的

牽連犯後 ,法務部同認為可以用本質完全不同的以一行為一罪論的想像競合犯 (或

數 罪 併 罰 )來 取 代 (法 源 法 律 網 ,網 址 :

httos://db.︳ awbank.co m.tw/FLAⅥ//F└AVVDOC01.aSDX?｜ S︳ d=F╘00上 ｜no=∫5

htto∫ ://db‘︳a、了Vbank.com.tW/FLAVV/FLAWDOC01.aS Dx?｜ gid=F└001再2#&︳ no工56; 瀏灠日期 :

20巧/06/27)。 試想 ,在過去 ,如果本來就可以認耗是接續犯 、包括一罪 、想像競合

犯的話 ,又何必另外再開設一個本質上完全不同的連續犯 、牽連犯規定來處理呢 ?

客觀上 ,到底又有哪個犯罪行為 、事實 、類型 ,可以同時具有數罪併罰與接續犯 、

包括一罪的性質 ,或是同時具有想像競合或數罪併罰的性質 ?這些修法理由的論述

都顯示 ,立法者對於犯罪行為與罪數競合的理解 ,有嚴重的誤解與混淆 ,讓具體的

犯罪行為到底是一行為還是數行為 ,是一罪還是數罪 ,發生混淆不分的情形 ,而且

這些類別在立法者的認知上恐↑白並非是本質上區別 ,非屬絕對 ,而是如同立法者創

制的升lj罰權︴既念一般 ,可因立法政策的調整 ,由立法者恣意的變更 、形塑
〕完全背

於犯罪行為本身應有的本質理解 。因此 ,今子生到實際適用與操作法律的檢察官 、法

院手中 ,所造成混亂不一致 ,各自解釋 ,百家爭鳴的情況 ,自然只會更加嚴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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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必 :附件丙-1,楊 雲驊 ,頁“ 。
註1b:附件乙-4,王兆鵬 ,張明偉 、李榮耕 ,頁 6再 ;附件丙-9,王 兆鵩 ,頁 1再7,即

提到就被法院擴張的事實和罪名 ,被告等於是 「被迫」要全力提出攻攀防禦 。研究

者更提出 ,在起訴不可分效力擴張至其他事實的情況下 ,在無涉法條變更的時候 ,

當法院片面決定審判範圍時 ,根本不須進行任何告知 ,讓被告無所適從 ,同樣是侵

害被告防禦權 ,附件丁-1,許 哲維 ,頁60、 81。
註17:附件丙-9,王 兆鵬 ,頁159至 162。 附件乙-4,王 兆鵬 、張明偉 、李榮耕 ,頁

80至 83。 蓋法院的告知係在舉法院確認被告確實有收到起訴書 ,述確認被告確實了

解起訴書控訴的內容 ,維持法院及審判程序之正潔 ,因此要求法院應於審判前再次

的向被告告知被訴事實 、罪名 。前揭書第80頁亦提到 ,美國憲法第六增條條文即有

規定 :「被告有受通知被訴罪名之性質及原因的權利」,學者認為該條所規定之 「受

告知的權利」,不僅只是法院應向被告告知起訴罪名而已 ,更包括 :對於被告之控

訴 ,必須以正式及特定之起訴書為之 ,否則法院無法耳又得對被告之審判權 。因此 ,

如無正式之起訴書 ,其後所進行的審判及有罪判決 ,皆用無效 。

註18:過往至今 ,檢察官以函文載述起訴書以外欲擴張的犯罪事實 、罪名 ,函請法院併

辦 ,嗣遭法院退併辦 ,考其最正確與根本的理由 ,即應是前述正當法律程序的憲法

上要求 (正式起訴書面的要求 ),而不該是目前實務上基於有罪與有罪的事實間始

具有公訴不可分 、審判不可分效力的嚴重誤解 。

註 1炒 :附件丙-9,王 �匕鵬 ,頁 162、 163。 附件乙-4,王 兆鵬 、張明偉 、李榮耕 ,頁

8再 、85。

註20:參照蛋茁以逸印〕年穿印

一

芳 易́夕≒←拜辛丮‘貫尾萊畫 一 (一 9】(=戶 要研

一

誇
-╰
ㄊ萏

蹈常 、黃母母君充法宓 、再銘法;ㄤ店歹 、方店u光*占一孖 /人 ,見子付u︴二｝｛三 。
註21:

有關一事不再理原則在憲法上的正確理解 ,以及實務誤用的情況與批評 ,尤其是對實質

上一罪 、裁判上一罪的誤解與批評 ,見附件乙-3,王 兆鵬 、張明偉 、李榮耕 ,頁

97至 11η 、73η 至 用0;附件乙-4,王 兆鵬 、張明偉 、李榮耕 ,頁 再89至 ↑98;附

件丙-3,張明偉 ,頁 η再至 96;附件丙-10,王 兆鵬 ,頁 上一生7;附件丙-11,
王涉蹗 ,頁 l-25。

而且 ,縱或是用刑罰權的概念去解釋起訴 、審判 、既判力擴張的範圍 、一事不再理的範

圍 ,前揭學者也指出 ,就算是目前賓務這樣的解釋適用 ,也是違反立法者自己於實

楚刑法的立法本旨。蓋在本質上屬於複數行為 、複數刑罰權的實質上一罪 、裁判上

一罪的情況 ,是在所有的複數行為 、事實都已被充分評價之下 ,立法者才同意使其

發生評價為單一升lj罰權之法律上一罪的效力與結果 ,立法者在實體刑法中 ,並沒有

表示僅對一部分事實予評價 ,即可讓實質一罪與裁判上一罪之全部事實發生視同均

受到評價 (即評價為單一刑罰權 )的結果 ,因此 ,宜務以刑事訴訟法第 26了 條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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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為據 ,將一部起訴事實並予審判後的判決既判力 ,擴張到實際上因各理由而未曾

於審判中進行審理的起訴書所記載以外的實質上一罪、裁判上一罪的犯罪事實 ,顯

然是違反立法者於實體刑法的立法本旨。然此屬違法層次與立法自我矛盾的問題 。

附件乙-8,李佳玟 ,頁 比 ,同明白指出 ,仔ll如在被告攜械搶劫銀行的事實 ,如果檢察
官只有起訴搶劫銀行 ,則法院不能主動將審理範圍擴張到攜械部分 ,且指出審理範

圍不能綁架既判力範圍 ,審理範圍與既判力範圍各有不同原則要遵守 ,有時可能會

分道揚鑣 ,惟均受一事不再理原則限制。

實務對一事不萬理的錯誤解讀如 :最高法院 m再 年度台非字第 7生 號刑事判決、最高法

院上土白年度台上手一第再2°7號刑事要≦選
,見〃;牛己三。

註22:附件丙-8,李佳玟 ,頁56、 37,即指出實務通說係不當地讓刑罰權單一的想法
主控審理範圍的相開討論 ,不但放任審理範圍循著實體法的規定擴張 ,忽視不告不

理原則與訴訟經濟的重要肚 ,還讓審理範圍綁既判力範圍 ,在這樣的邏輯下適用一

事不再玾原貝｛,使得後訴可以提起的範圍受至j相當大的限制。

註勿 :附件丙 11,王兆鵬 ,頁“．
註邱 :附件乙-4,王兆鵬、張明偉、李榮耕 ,頁 85、 86;附件丙-9,王兆鵬 ,頁 163、
上6再 。

註25:附件丙-8,李佳玟 ,頁50、 59、 60。 依前揭文章註5再所載 ,大法官尤伯祥在抗

議法院不受理王0愷自訴案時 ,在記者會上的發言 :「看誰跑得快就受法律保護 ,跑

得 慢 的 人 ,就 不 受 法 律 保 護 」。相 關 的 親 聞 報 導 也 可 見 :

httpsˊ /wwwst° rm.mg/artic｜ e/39190,「 32再遭警毆自訴無門 控訴司法包庇國家暴力」,

最後瀏覽日期 :2025/06/2再 。附件乙-2,林鈺雄 ,頁“2,也指出在非起訴書所記

載的一部分告訴乃論犯罪事實 ,因為被害人未提告訴 ,欠缺訴訟要件 ,為已起訴部

分 (即前訴 )的起訴效力所不及 ,不得審判 ,卻因為單一
jl生

案件的關係 ,反而會被

前訴判決既判力效力所及 ,這根本是顛覆既判力的本質 。同樣批評目前的作法造成

過度擴張既判力 ,忽略被害人權益的問題 ,同時批評以已起訴部分有罪與否來判斷

既判力範圍 ,乃倒果為因 ,亦可見附件乙-6,盧 映潔 、李鳳翔 ,頁3#20

註2b:附件丙-1,楊 雲驊 ,頁63。

註27:就此 ,實務上用另一個非憲法上標準 ,且也與刑罰權無關的既判力 「時的效力」

的理論 ,來限制既判力的擴張 。亦即 ,或係以行為被檢警查獲的時點為遮斷點 ,或

是以最後審理事實之法院宣示判決日為遮斷點 ,凡在此之後所生的事實
,即不為前

訴判決的既判力效力所及 ,可另行再訴 。然而 ,這只不過是一種頭痛醫頭 、腳痛醫

腳的補破網個別處理 。蓋由於從頭開始就沒有正確地理解 、適用憲法上的一事不再

理原則 ,造成所有的問題都只是片面 、個別地從法律 、現實層面的角度來理解
,不

論是刑罰權 、查獲時間點 、事實審審理可能性等理由 ,裡面沒有任何關於憲法上基

本權保障的內涵 ,反而都是充斥著國家本位 ,從國家公權力行使 、由上對下的權力

第 B-6頁 /共 9頁



B附件甲

面向來出發 ,嚴重錯亂、顛倒憲法一事不再理在憲法上所應具有的基本權保障地位 ,

沒有正確地了解至j一事不再理原則是在保障人民不受國家公權力行使雙重危險侵

害 ,而不是在確保公權力的有效行使與否。實務見解如 :最高法院llO年度台上字第

m58號刑事判決 、殷高法院l09年度台上字第391¢號刑事判決 ,見再匆≠日β 。

註28:附件丙-2,張 明偉 ,頁月 、81。

註扔 :附件丙-3,張 明偉 ,頁72(認為實務以這種不可歸責於告訴人的事由來限制告
訴權之行使 ,乃是違反法律保留的原則 )。

註30:附件丙-11,王 兆鵬 ,頁生6、 17c

註31:附件丙-3,張 明偉 ,頁53、 5#、 69至76。 學者張明偉明白指出 ,傳統上僅強調
單一刑罰權之部分內涵是否滿足 ,忽略單一刑罰之法律效果已否實現 ,逕依 「僅就

單一刑罰權部分犯罪事實之審理」即認不得再行追訴審判 「單一刑罰權犯罪事實全

部」之主張 ,係無視於單一刑罰於安避法上的規範目的 ,不當地解消田家對其他犯

罪之刑罰權 ,存在本質上矛盾 ,並與聯合幽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再｛廉第7項僅

限制國家 「就同一罪名再予審判或科幵lj」 之內涵齟齬 。且在現今改良式當事人主義

的構造下 ,是否仍應繼絞期盼法院積極蒐集與調查犯罪事實 ,以決定案件單一
｝
l生範

圍並完整地實現幵l!法規範的單一刑罰權 ?法官是否真能完整實現單一刑罰權以滿

足社會正義的要求 ,均有疑義 。實務目前基於刑事訴訟法第2b7條公訴不可分 、審理

不可分 ,再加上以單一升lj罰權為核心的解釋適用 ,不僅是不當嶺張審判範圍 、牴觸

刑事實體法的規定 ,同時還侵害被害人告訴的權利 ,並與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第上｛條第7項 、歐洲聯盟基本權利霮章第允條lOb,以及美國憲法第5條正案等

規定內容相背 ,違背世界潮流 ,甚至應認為這樣的解釋適用 ,因牴觸聯合國公民與

政治權利國際/ㄙㄟ約第坤條第7項 (「任何人依一田法律及刑事程序經終局判決判定有

罪或無罪開釋者 ,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審判或科刑」),應於我國兩公約施行法生效

施一仃後
,即不生拘束力 ,有關起訴與審判範圍以實體法單一刑罰權為判斷依據 ,且

單一刑罰權事實於訴訟上具有不可分的觀點 ,均應予揚棄 。

註32:附帶提及 ,立法者在刑事訴訟法第263條業已明白限定 ,檢察官追方〔l起訴必須在第

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之 ,第二審程序中因無準用規定 ,故在檢察官在第二審程序

是不能追加起訴 ,不能夠追加新的犯罪事實的。然而 ,目前實務以刑事訴訟法第267

條公訴不可分 、審判不可分的規定為根據 ,在二審才擴張起訴與審判範圍的做法 ,

實質上等同於在第二審才追加新的犯罪事宜 ,偷渡了追加起訴的實質概念 ,顯與立

法者在刑事訴訟法第265條有關追加起訴的規定與限制相違背 ,如 1比的法律解釋 、

適用應認為明顯違反法律 。然而 ,實務卻長期容許其存在 ,甚至奉為圭臬 ,奉行不

渝 ,既矛盾也荒謬 。

註33:附件乙-1,林鈺雄 ,頁298註 2再 。有關我國公訴不可分 、審判不可分 ,以及裁判
上一罪的概念 ,係繼受日本戰前舊刑法 、舊司法實務糾問式法制的詳細考究 ,見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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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丙-2,張 明偉 ,頁8至 59。

︺ ‥ 法 源 法 律 網 ,網 址 :

h技 ps:ˊ d́b.｜ awbank.com.!wˊ FtAW/F琪WDOC01.aSpX?〡 sid=FLOOl#2再 &ln°主55      :

https:/用 b.︳awbank.com.tW/比 AW/FLAWDOC0⊥ .aSpx?㏑ d=「 L001#2再Ⅲno=56;最後 瀏 灠

日期 :2025/06/27)

註35:附件丙-4,陳靜隆 ,頁86、 90、 91。 由於所謂的不可分與單一Jl生 同́一性的法制
與解釋適用 ,早從我國刑事訴訟法於施行前就於實務上奉行不已 ,超過百年之久(見

附件丙-2,學者張明偉的考究 ),照理來說 ,本該是相當成熟 ,沒有問題的法制才
是 ,卻直到l13年1月 2耳日,仍有前述壘萬法院刑事大法庭

。
＿2年度台上大字第9g〦號

刑事裁定的問題提出 ,此恰可證明刑事訴訟法第267條規定長久以來仍是處於混沌

不明 、見解紛歧的情況 ,而這些都是因為該規定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等前述各種憲

法原則所造成 。

註36:附件丙-7,黃 國恩 ,頁 127、 生9、 130。 附件丁-1,許 哲維 ,頁⊥6至上8。

註37:附件丙-7,黃國恩 ,頁生呂呂e附件丁-1,許哲維 ,頁18至20口 附件乙-5,張

麗卿 ,頁 1再碎、l再5(學者張麗卿認為多次施用毒品應為集合犯 ,而非數罪 )。

註38:多給馲站已的見解如 :薑灣高等法院⊥10年度上訴字第33生號丌lj事判決 、臺港萬等法

院上上0年度上易字第必
。
3號刑事剽決 。採接續犯的見解如 :臺灣高等法院上⊥土年度上

易字第629號 、 。見︳;付餑己六。

註39:採數罪併罰的見解如(目前的主流):最高法院!09年度台上字第5⊥
。

2號刑事判決。

採接續犯的見解如 :臺籓高等法院1⊥上年度上折字第1”→號刑事判決、直灣高等法

脫亶愛塗盤型坐起邕壁雖遊盥里些盅陛劉籤基。另實務上也不乏檢察官於起訴書中

主張是接續犯 ,但法院審理時仍改以數罪併罰論處者。採集合犯見解如 :臺潛高等

。見〃

脖︳七一。

註碎0:附件丁-1,許哲維 ,頁1至8。 該文中舉出實務三例 ,分別為周人蔘賭博電玩案、

連續強盜性交案 、施用毒品案 。

註碎1:附件丙-2,張明偉 ,頁37至 61。 單一性與同一’l生案件的操作 ,以及起訴不可分、

審判不可分理論的違憲理由 ,亦可參照前述三各段落所述內容 ,於此不贅 。

註碎2:附件丙-5,林 裕順 、廖正成 ,頁65(認為本條之存立極待修法檢討 )。
註43:

附件乙-4,王 兆鵬 ‵張明偉 、李榮耕 ,頁79(主張違憲無效 )。 附件丙-1,楊雲驊 ,

頁69(主張刪除 )。 附件丙-2,張 日月偉 ,頁 5再至60(主張違憲 )。 附件丙-3,張

明偉 ,頁 69、 76(主張違反一事不再理原貝lj、 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 附

件丙-4,陳靜隆 ,頁92(主除刪除 ,回歸不告不理原則 )。 附件丙-9,王兆鵬 ,

頁必8至166(主張違憲無效 )。 附件丁-1,許哲維 ,頁生12(主張刪除 )。 附件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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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鍾孟杰 ,頁138、 l再5(主張刪除 )。 附件丁-3,王 子鳴 ,頁 26、 90、 122(主

張刪除 )。

附件丙-7,黃 國恩 ,頁 l3再 、138,雖主張欲擴張起訴犯罪事實時 ,應類推適用追加起
訴的規定 ,由檢察官追加起訴。然而 ,只要法院仍保有促使擴張的發動職權 ,亦即 ,

只要法院仍可因其職權與調查活動權的行使 ,先行發現起訴書以外的單一性與同一

性犯罪事實 ,「事後」才透過關明 、告知的方式 ,主動促使檢察官發動擴張的程序 ,

此時 ,雖然形式上符合控訴的原則 ,但實質上 ,反而是造成正當化院檢聯手攻擊被

告的局面 ,因此一樣無法解免違反公平法院 、審檢分立 、司法被動性 、權立分立與

制衡 、正當法律程序 、法官迴避 、當事人對等 、侵害審級利益 、違反法律明確原則

等嚴重違憲情節 ,同時 ,對於基於單一性與同一性理論適用 ,所造成的違反憲法一

事不再理原則的部分違憲狀態 ,也同樣無法產過類推追加起訴的規定來解免。所以 ,

只要仍容許幵lj事訴訟法第 267條擴張公訴與審判效力與範圍規定的存在 ,都完全無

法避免任何的違憲指摘 ,本條規定無任何合憲解釋的空間 ,必須宣告違憲 ,予以廢

除 。

註留 :最萬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276號幵lJ摹判決意旨參照 ,島〃洋Ξ′́〔。

註碎J:附件丙-1,楊 雲驊 ,頁65。 附件丙-2,張 明偉 ,頁 62、 63。 附件丙-6,林
裕順 ,頁30。 另一方面 ,對於檢察官而言 ,女tl前所述 ,於起訴時 ,在邏輯上 、時序

上 、在檢方與被告立場的主客觀判斷上 ,原來就沒有所謂一部與全部的問題 ,因為

起訴書的內容就已經是一｛匿1完整的全部 。如果檢察官於起訴後 ,另有欲追加列入起

訴範圍的犯罪事實 ,仍可依追加起訴的法定程式提出 ,無礙於其身為控方的權力行

使 ,國內外學說上也已經有一定共識程度、充分的工具與理論 ,可以解決起訴效力、

審判範圍在認定上的問題 ,如同刑事訴訟法第π6了條內容的規定 ,賓無存在之必要

與價值 ,該規定的存在及資務的解釋適用 ,只是治絲益焚 。目前實務上檢察官用函

請併辦的方式 ,原就非屬刑事訴訟法所容許的法定程式 ,無法律明文依據 ,卻使之

發生如同起訴 、追加起訴的法律效果 ,且提出的時點根本是毫無限制 ,縱使是在第

二審仍得提出 ,遠低於正式的追加起訴的時間限制 ,顯有違反憲法第23條法律保留

原則之疑義 ,侵害被告的訴韐權 ,法院自當沒有受檢察官併辦書拘東之理在 。

註4b:附件丙-2,張明偉 ,頁8至57。 大理院時代所指之附帶犯罪 ,本質上即屬於數行
為數罪的關係 。

註玝7:此部分違憲情節恰該當註8、 註20所示磊土法庭”＿9安昂舉

一

芳/跆有關毒品案件法

院得否依職權擴大利得沒收乙案中 ,t亡磊才店祥 、囍研t、 辦站!幸 、#u專介一

屁崑居安備 摘的違憲情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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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附件乙一目錄

編睨 名稱或內容 頁碼

乙-1 林鈺雄 ,幵lj事訴訟法 (上冊)總論編 ,七版 ,2015年 9月 ．頁
j0至 拼 (第二章節錄 )、 280至 奶5( 八章節錄 )．

C-1

乙-2 林鈺雄 ,丌lj事訴訟法 〔下冊)各論編 ,七版 ,2015年 9月 ,頁

139至 1碎2(第十七章節錄)．

C-15

乙-3 王兆鵬 、張明偉 、李榮耕 ．刑事訴訟法 (上 ),六版 ．2022年 3

月 ,頁 95至 1l#(第一篇第 ㄟ́章節錄汁 73碎至 737〔第七篇第七

章節錄 )．

C-19

乙-4 王兆鵬 ﹏張明偉 、李榮耕 ,升!事訴訟法 (下 ),五版 ．20幼年 1l

月 ,頁 59至 幼 (第八篇第四章節錄汁碎7少至再98(第十篇第五

章節錄 )．

C巧3

乙-5 張麗卿 ,幵 lj事訴訟法理論與運用 ．十五版 ｜2020年 9月 ,頁 1研

至 lJ2、 lbl至 163(第二篇第四章節錄 )．

C-b3

乙-6 盧映潔 、李鳳翔 ,刑事訴訟法 ,三版 ,幻22年 8月 ,頁 “2至
3留 -361至 3“ (第三篇第一章節錄 )。

C-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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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附件丙一目錄

編號 名稱或內容 頁碼

丙-1 楊雲驊 ,刑事訴訟程序的 「犯罪事實」概念一以所謂 「單一

性」之檢討為中心 ,月旦法學雜誌 ,第 l1碎 期 ,20研 年 l1

月 ,頁 碎7至 69(離錄頁 b1至 ω )。

D一 l

丙-2 張明偉 ,刑事審判範圍的迷思與反思 ,輔仁法學 ．第 bO期 〕

頁 1至 8扑

D-l3

丙-3 張明偉 ,從一事不再理原則談案件的單一性與同一性 ,軍法

專刑 ,第 59卷第 3期 ,2013年 6月 ,頁 解至 7b。

D巧7

丙-4 陳靜隆 ,控訴原則之思辯 ,軍法專刊 ,第 b2卷第碎期 ,2016

年 8月 ,頁 π至 92。

D-75

丙-5 林裕順 一廖正成
,檢討起訴不可分的新契機一簡評 l0少 年度

台上大字第“26號刑事裁定 ,裁判時報 ,第 ll碎期 ,2021年

12月 ,頁 59至 6扑

D-85

丙-6 林裕順 ,日本訴因制度之比較法研究一我國 「起訴不可分」

存廢之檢討 ,月旦法學雜誌 ．第 175期 ,20仍 年 12月 ,頁 15

至 30．

D-89

丙-7 黃國恩 ,論刑事審程序之標的 ,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

(坌ω ,初版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20必 年 5月 ,頁 l15至

13θ 。

D-97

丙-8 李佳玟 ,「一事不再理 ,手腳太慢不被理 ?一評最高法院 1“

年台上 239號刑事判決」,全國律師 ,第 20卷第 8期 ,20lb

年 8月 ,頁 碎2至 b0．

D一 l13

丙-9 王兆鵬 ,論審判之範圍 ,月旦法學雜誌 ,第 1印 期 ,2007年 7

月 ,頁 1碎2至 166。

D-123

丙-10 王兆鵬 ,論一事不再理之憲法原則 (上 ),台灣本土法學雜
誌 ,第 80期 ,200b年 3月 ,頁 51至 b8(月且法學知識庫數

位編輯部重新編輯 ,頁 l-17)。

D-137

丙-11 王兆鵬 ,論一事不再理之憲法原則 (下 ),台灣本土法學雜
誌 ,第 81期 ,2006年 碎月 ,頁 #1至 bb(月旦法學知識庫數

位編輯部重新編輯 ,頁 l一25)。

D-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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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附件丁一目錄

(因完整內容篇幅甚多 ,僅以電子檔案方式收錄於附件H光碟內 ,不另附紙本 )

編號 名稱或內容 備註

丁-1 許哲維 ,論起訴之效力一以犯罪事實痴核心 ,國立台北大學

法律學系碩士論文 ．的18年 7月 ,123頁 ． 案

如光碟檔

丁-2 鍾孟杰 ,我國第一審審判範圍之研究一以公平法院為中心 ．
私立天主教輔仁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 ．2012年 7月 ,lJ碎

買 。

案

如光碟檔

丁-3 王子鳴 ,升lj事審犯罪事實之特定及變動一以日本平成年間裁

判及爭點顯在化措施為中心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

文 ,釣17年 ?月 ．13J頁 ．

如光碟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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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名稱或內容 頁碼

有關訴訟權保障及憲法上正當法律原則部分 :

(一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碑號解釋文

(二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碎82號解釋理由書

(三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89號解釋理由書

(四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82號解釋文
(五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82號解釋理由書

(六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8#號解釋理由書

(七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61號解釋理由書

(八 )憲法法庭 l12年憲判字第 ∥號判決理由
(九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5碎 號解釋葉百修大法官協同意

見書

F-1至

F-碎

憲法基本原則之法治國原則 、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 、法律明

確性原則 :

(一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碎99號解釋文

(二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25號解釋理由書

(三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75號解釋理由書

(四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田6號解釋理由書

F-碎 至

F巧

憲法法庭 l13年憲判字第 1號判決不同意見書 F巧

四 憲法法庭 l13年憲判字第 1號判決理由 F巧

五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8“ 號解釋理由書 F巧 至

F＿7

/\ (一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巧2號解釋文

(二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巧2號解釋理由書

F＿7

F附件戊一目錄

F附｛牛戊 :大法官解釋與憲法判決摘錄一日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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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附件己一目錄

G

編號 名稱或內容 頁碼

有關幵ll事訴訟法第 267規定之實務見解 :

(一 )最高法院 ll1年度台上字第碎827號刑事判決

(二 )最高法院 10b年度台上字第碎01號刑事判決

四

五

六

七

(

(

(

(

(

)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上字第 碎888號升lj事判決

)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上字第 l055號幵lj事判決

)最高法院 l03年度台上字第 再°“號幵j事判決

)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上字第 3“ 號刑事判決

)最高法院 l仍 年度台上字第 22φ 號刑事判決

G-1至

G-3

有關註 12最高法院就曾參與交付審判之法官是否應予迴避之

見解 :

(一 )最高法院 上l1年度台上字第 19“ 號刑事判決

G-3至

G﹏

有關註 21實務對一事不再理原則的錯誤解讀

(一 )最高法院 l1碎年度台非字第 71號刑事判決

(二 )最高法院 l13年度台上字第 猝207號刑事判決

G再

四 有關註 27既判力時的效力的實務見解 :

(一 )最高法院 ll0年度台上字第 bO58號刑事判決

(二 )最高法院 l仍 年度台上字第 39∥ 號刑事判決

G﹏ 至

G＿5

五 有關本文貳甲三 (五 )碎 實務肯認檢察官於二審程序始提出併

辦意旨書 ,擴張起訴範圍之見解 :

(一 )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 113年 1月 “ 日 l12年度台上大

字第 奶1號刑事裁定主文

(二 )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上字第 991號升lj事判決

G石 至

G名

/、 有關註 38聚眾賭博罪的實務

(一 )採集合犯的見解如 :臺灣高等法院 ll0年度上訴字第

38上 號刑事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 ll0年度上易字第 1503號刑

事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 l11年度上易字第密29號

(二 )採接續犯的見解如 :臺灣高等法院 ll1年度上易字第 b29

號升lj事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 109年度上易字第 779號刑事判決

G-心 至

G＿7

七 有關註 少圖利媒介性交猥褻罪的實務

(一 )採數罪併罰的見解如 :最高法院 10少 年度台上字第

5102號幵lj事判決

G-7至

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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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附件己一目錄

(二 )採接縯犯的見解如 :生活高等法院 l11年度上訴字第

1研再號刑事判決 一臺消高等法院生中分院 111年度上訴字第

必21號刑事判決

(三 )採幹 名已見解如 :重消高等法院暨所用法院97年法律座

談會刑輣 第1哦審查意見及研討結果

八 有關註留幵l!事訴訟法第 lb3｛未第2項資務

(一 )最高法院 1l0年度台上字第 3卬6號升lj事判決

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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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附件庚一目錄

(內含本書狀 、證據資料 、各附件文獻全部電子檔 )

資料夾或檔案名稱 資料夾內容檔案 備註

l書狀本文區 吳憲訴案書狀本文 ll們8(含個資”DF

吳憲訴案書狀本文 11碎08(個資遮隱)PDF

共 2個

檔案

2證據及附件區 A證據 1碎

B附件甲註腳 PDF

C附件乙

D附件丙 1．2

D附件丙 3η

D附件丙 8． ll

E附件丁-l,許哲維(全文名略)

E附件了-2,鍾孟杰(全文名略)

E附件了-3,王子鳴(全文名略)

F附件戊大法官解釋憲判 PDF

G附件己實務裁判等見解 PDF

共 l1個

檔案

3各附件目錄檔 A證據資料目錄

B附件甲註腳目錄

C附件乙教科書目錄

D附件丙期刊論文目錄

E附件了學位論文目錄

F附件戊大法官解釋憲判目錄

G附件己實務裁判等見解目錄

H附件庚光碟內容目錄

共 8個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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